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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背景：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讓世人警覺到醫療人員工作環境的高危

險性；其中針扎即是醫療人員常發生的職業傷害之一。醫療人員發生針扎後除

了血液傳染疾病的感染風險，也可能出現焦慮與憂鬱感，進一步也可能影響病

人安全。為了預防扎傷，歐美國家已紛紛通過安全針具法來提升針扎預防的效

果。台灣率先在 2011 年修正醫療法第 56 條，規定自 2012 年開始逐步強制使用

安全針具。今正值此政策實施十年，故探討其對扎傷預防的成效以及推行困

境，做為調整扎傷預防策略之參考。 

研究目的：本研究包含三大主題：（1）確認國際間安全針具法在針扎預防上的

成效；（2）了解台灣安全針具法實施後醫療人員針扎率的變化；（3）探索台灣

實施安全針具法的實務困境。 

研究方法：（1）針對國際上已發表文獻進行整合分析（meta-analysis），比較安

全針具法之立法與非立法國家其針扎風險比例（risk ratio, RR）之差異，確認國

際間安全針具法在針扎預防上的成效；（2）分析歷年 EPINet 扎傷通報系統數

據，以台灣每百萬工時扎傷率變化確認立法後針扎的改善情形，並以卜瓦松迴

歸分析了解安全針具替代率與每萬針具針扎率之關係；（3）藉由質性內容分析

法，訪談曾遭到安全針具扎傷之醫療人員的安全針具使用經驗，以歸納出台灣

安全針具法實務困境。 

研究結果：（1）納入 11 篇國際文章的統合分析，立法國家醫療人員的扎傷風險

在立法後 3～6 年間下降 22%，而非立法國家在五年間的扎傷率則沒有明顯的變

化。但安全針具法對醫師針扎預防的成效不像對護理人員有效。（2）分析 22 家

EPINet 通報醫院針扎資料，台灣立法後整體醫療人員針扎風險僅立法前的 0.54

倍，有引進安全針具的針具項目針扎風險比率比未引進者低，且預防效果持續

時間較久。若安全針具替代率可提升到 90%以上，針扎風險可降低將近一半。

（3）訪談 25 位醫療人員發現，台灣在實施安全針具法上有安全針具使用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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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以及安全針具替代範圍不全面兩項困境；安全針具使用不夠便利的原因為

沒有真正好用的安全針具、沒上過教育訓練與缺乏便於使用安全針具的環境，

而安全針具替代範圍不全面主要在於台灣醫師的常見治療項目較缺乏安全針具

可使用。 

結論與建議：綜合以上發現，建議針具製造商可改善安全針具設計並增加安全

針具所涵蓋之品項，建議醫療院所可改善教育訓練和增加工作環境便利性提高

醫療人員之安全針具使用意願，建議政府單位擴大安全針具給付範圍、針對醫

師族群調整針扎預防策略。最後建議未來研究可精確調查對各醫療院所之安全

針具替代率以更確實了解其對針扎預防之影響，也可從針扎事件低報率的變化

以及安全針具使用情形進行探討醫師針扎率變化之原因。 

 

關鍵詞：醫療人員、針扎、安全針具、安全針具法、整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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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alerted people to the high risk of 

occupational injury in healthcare workers (HCWs). Needlestick injury (NSI)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occupational injuries in healthcare workers, which increases the 

risk of bloodborne disease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may even affect patient 

safety. Some countries passed Needlestick Safety and Prevention Act (NSPA), a 

regulation requiring healthcare facilities to use safety-engineered medical devices 

(SEMD) to prevent NSIs. Taiwan renewed Medical Law No.56 as our NSPA in 2011, 

and all healthcare facilities were required to replace medical sharps with SEMDs in 

2012 gradually. After ten years, it is worth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 of this regulation 

in preventing NSIs and the difficulties when implemented, which can be a reference 

for preventive strategies of NSIs. 

Objectives: This study has three aims: (1)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NSPA in 

preventing NSI among countries; (2) to determine the change of NSI after NSPA in 

Taiwan; and (3) to explore the difficulties of implementing NSPA in Taiwan. 

Method: (1) comparing the risk ratio of NSI between countries with and without 

NSPA through meta-analysis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NSPA; (2) using the NSI data 

in EPINet Taiwan, calculate the change of NSI incidence rate after NSPA, and 

understan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replacement rate of SEMDs and NSI incidence 

rate through Poisson regression; (3) applying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the SEMDs' using experience of HCWs who experienced NSI related to 

SEMDs, to understand the difficulties of implemented NSPA. 

Result: (1) the meta-analysis included 11 articles; the NSI risk of legislated countries 

decreased by 22% in 3 to 6 years after legislation, and the risk of unlegislated 

countries did not change in 5 years. Besides, the reduction in NSI incidence was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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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inent in nurses than in physicians. (2) In 22 hospitals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the 

NSI risk of HCWs after NSPA was only 0.54 times as risk before NSPA. The devices 

with SEMDs introduced have lower NSI risk, and their preventive effect last longer 

than those without being introduced. When increasing the replacement rate of SEMDs 

over 90%, the risk of NSI was reduced by nearly half. (3) 25 HCWs were interviewed, 

and there were two difficulties in implementing NSPA in Taiwan. The first one is that 

HCWs did not find the use of SEMDs satisfactorily convenient due to insufficient 

training, unfavorable work environment and SEMDs were not easy to use. The other 

difficulty was an uncomprehensive replacement of SEMDs, especially in physicians' 

daily practices.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this study recommended that manufacturers of 

SMEDs may improve the design of safety features and create more types of safety 

devices; healthcare facilities should improve the compliance of HCWs by proper 

training of SEMDs and proper workplace setting; the government could expand the 

payment of SEMDs and modify NSI preventive strategies for physicians. Further 

studies are warranted to investigate the actual replacement rate of SEMDs and exam 

their impact on NSI more accurately.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 in 

NSI among physicians through the shift of underreporting and usage of SEMDs. 

 

Keywords: healthcare workers, needlestick injury, safety-engineered medical devices, 

Needlestick Safety and Prevention Act, 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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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針扎是醫療人員常見的職業傷害之一，WHO 估算每年全球有兩百萬件針

扎事件；一年當中歐洲約有一百萬件針扎（Lavoie et al., 2014），美國約有 30 萬

件（Grimmond & Good, 2017）；而在台灣將近九成的醫療人員曾被醫療尖銳物

扎傷，依據國內研究的估算每小時就會發生四件針扎事件（陳姿吟，2011）。針

扎發生後，除了感染血液傳染疾病的風險可能增加之外，也會增加醫療人員心

理上焦慮與憂鬱感，而醫療人員在上述的身心狀況下工作時，更可能影響病人

安全（吳雪菁，2015），經濟耗損也隨之而來。依照 2022 年健保署所公布的全

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一件針扎事件的檢驗費用需花費

1,400～2,500 元台幣（政府資料開放平台，2022），行政院勞委會估計每年針扎

事件僅檢驗費用就花費新台幣 1190 萬元（吳雪菁等，2013），若再加上預防性

治療與血液傳染疾病的長期治療費用就更加驚人，因此針扎防治是改善醫療人

員職業安全相當重要的一步。 

1987 年美國疾病管制局提出血液體液暴觸預防指引，從穿著個人防護具與

安全的針具操作著手預防針扎，並在 1991 年通過病原體職業性暴觸規則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1991），陸續將血源傳染病預防

性用藥、陽轉後治療藥物指引；在這之後美國針扎發生次數逐漸下降（Do et 

al., 2003）。台灣也參考美國經驗訂定針扎防治策略，但直到 2006 年全台估計護

理人員針扎發生次數仍高達一年六千多次，且回套針頭引起針扎事件仍佔有

16.5%（Shiao et al., 2008）。 

醫療用品製造商在 1987 年開始構思製造安全針具，當醫療院所開始使用

安全針具後，針扎風險可大幅下降一半以上（L'Ecuyer et al., 1996; Mingoli et al., 

1996; Younger et al., 1992），故美國在 2000 年通過針扎安全與預防法



doi:10.6342/NTU202210139

2 

 

（Needlestick Safety and Prevention Act, NSPA）要求醫療院所雇主提供安全針具

（Needlestick Safety and Prevention Act, 2000）。台灣也在 2011 年修正醫療法 56

條，規定於 2012 年開始逐步強制使用安全針具，相關專業人員也常以「安全針

具法」稱呼這次的修法內容。 

世界各國在通過安全針具法後的針扎率變化不盡相同，而目前國際間針扎

相關文獻，多著重在探討安全針具法、特定安全針具或是不同扎傷預防措施對

針扎率下降的效果，尚無比較國際間安全針具法成效之文獻，無法明確了解各

國強制使用安全針具的影響。而台灣國內之文獻，多著重在各醫院引進安全針

具後針扎率的下降，尚無文獻以第一線醫療人員之角度來了解安全針具在預防

扎傷上的盲點。因此本研究有三大主題：（1）確認國際間安全針具法的針扎預

防成效；（2）了解台灣通過安全針具法後醫療人員針扎率的變化；（3）探索台

灣實施安全針具法的實務困境；希望能藉此了解台灣針扎防治成效並提出改善

建議。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與研究假設分為三大部分： 

一、 研究目的：確認國際間安全針具法的針扎預防成效。 

研究假設：有通過安全針具法的國家，針扎率下降幅度較未通過國家多。 

二、 研究目的：了解台灣安全針具法實施後醫療人員針扎率的變化。 

研究假設：安全針具法通過後，台灣醫療人員的針扎率顯著下降。 

三、 研究目的：探索台灣實施安全針具法的實務困境。 

第三節 名詞定義 

一、 針扎：指工作人員被針頭或外科器械等醫療尖銳物刺穿皮膚造成損傷。 

二、 醫療人員：泛指醫療院所內之醫療從業人員，本研究進一步將其依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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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與內容分為三類。 

1.  醫師：包含主治醫師、住院醫師及牙醫師。 

2.  護理人員：包含護理人員、專科護理師及靜脈小組人員。 

3.  醫療技術人員：包含呼吸治療師、外科助理人員、牙科助理人員、檢驗

人員、技術人員、緊急救護人員及其他醫療從業人員。 

三、 安全針具：具有特殊設計之注射針或外科器械等醫療器材產品，該設計可

降低醫療人員暴露於病原體及血液傳染疾病之風險。 

四、 安全針具法：強制醫療工作場所提供安全針具讓醫療人員使用之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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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針扎之流行病學與預防措施 

針頭與銳物扎傷是全球醫療人員常見的職業傷害之一。依據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在 2005 年的估算，醫師與護理人員每年每

百人的針扎次數高達 51～77 次（Rapiti et al., 2005）。由統合分析研究可以發

現，世界各國的針扎率相差甚遠，醫療人員每年在醫療院所中的針扎次數為每

百人 9.7～81.7 次（Auta et al., 2018; Mengistu et al., 2021）；針扎後血液傳染疾

病的感染風險與心理上焦慮與憂鬱感都會增加，也可能進一步影響病人安全

（吳雪菁，2015）。引起扎傷的原因與危險因子繁多且互相影響，這些原因包

括：非固定班別、未適當使用個人防護具、未提供安全教育訓練、工作年資較

淺、工作流程或工作器具不良、工作人員感染控制知識或觀念不足、企業組織

職安氛圍不足、輪班、工作負荷與工作人員身心狀態不佳等（Bagheri 

Hosseinabadi et al., 2019; Hassanipour et al., 2021; Rohde et al., 2013）；其中企業

組織的職安氛圍、工作負荷與工作人員身心狀態又受到更多因素影響，除需要

花較多時間改善外，也不易直接觀察到對針扎預防的效果，因此針扎預防策略

多著重於避免危險操作針具和使用安全針具，有關美國與台灣針扎防治之歷程

簡要彙整於表 1，並於以下篇幅概述國際針扎防治歷程。 

 

表 1 美國與台灣針扎防治重要歷程表 

年分 美國措施 台灣措施 
1987 年 血液體液暴觸預防指引 

 使用個人防護具 
 安全用針行為 
 提供 B 型肝炎疫苗 
 於治療地點提供尖銳廢棄

物回收筒 
 每年提供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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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續）美國與台灣針扎防治重要歷程表 

年分 美國措施 台灣措施 
1991 年 血源性病原體職業性暴觸規

則 
 血液體液暴觸預防指引措

施 
 血源傳染病預防性用藥指

引 
 陽轉後治療藥物指引 

勞工安全衛生法 
將醫療院所納入勞工安全衛
生法（現職業安全衛生法）
管理生物性危害。 

   
1992 年～1999 年 食品藥物管理局安全警示文

件 
使用安全針具取代傳統針具 

 

   
2000 年 針扎安全與預防法 

 將第一線人員納入針具採
購團隊 

 保存安全針具評估記錄 
 每年更新安全針具評估計

畫 
 管理針扎記錄 

 

   
2001 年  勞動部針扎危害管理計畫指

引  
 預防措施同美國血液體液

暴觸預防指引措施 
 擠出血液 
 血源性傳染病處理原則 

   
2003 年  疾管署扎傷及血液、體液暴

觸之感染控制措施指引 
 建議機構制定各院扎傷及

血液、體液暴觸後處理流
程 

 鼓勵通報 
 促進工作人員預防注射 
 安全教育訓練 
 血源性傳染病處理原則 

   
2010 年  醫療保健服務業針扎危害管

理指引 
 預防措施同美國血液體液

暴觸預防指引措施 
 建議使用安全針具 

   
2011 年  醫療法 56 條 

 修改醫療法 56 條，要求醫
療院所提供安全針具 

 

1987 年美國有四位醫療人員因針扎而感染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AID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1987），因此當時的醫療保健業請願美國職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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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健康管理局（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應重視並

監督醫療保健雇主執行針扎預防措施。美國疾病管制局同年提出血液體液暴觸

預防指引，建議（1）使用手套、隔離衣、護目鏡、口罩等個人防護具減少血液

體液之接觸；（2）更安全的操作與丟棄醫療尖銳物，避免回套等危險用針行

為；（3）免費提供醫療人員 B 型肝炎疫苗；（4）於尖銳物操作地點提供可避免

刺穿的尖銳廢棄物收集筒；以及（5）每年為針扎高風險人員提供安全教育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1987），基於上述預防指引制定的血源性病原體職

業性暴觸規則（Occupational exposure to bloodborne pathogens）在 1991 年立法

通過（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1991），後續幾年該指引也

持續將血源傳染病預防性用藥、陽轉後治療藥物指引加入。 

在安全針具廣泛使用之前，醫療人員每年每百人的扎傷次數為 9.7～58

次，其中歐美國家扎傷次數為 9.7～13 次，非歐美國家為 30.8～58 次

（Adegboye et al., 1994; Kebede et al., 2012; Martins et al., 2012; Voide et al., 

2012），學者們藉由分析針扎事件發現不當棄置尖銳物與回套針頭是最常造成針

扎的原因（林永崇 等，2000；蕭淑銖等，2005；Martins et al., 2012；WHO, 

2015），也因此早期國際間的扎傷預防策略與美國血源性病原體職業性暴觸規則

相同，著重在加強自我防護、避免回套等危險行為與正確處理尖銳廢棄物上。

美國首開先例後，歐洲與紐澳等國也陸續跟進，開始重視醫療人員的針扎問

題，而台灣也在 1996 年起有關針扎議題的研究。1996 年台灣學者在探討臨床

護理人員執業危害的文章中提到針扎，但針扎並非該研究的主軸（陳美滿，

1996）。1999 年起蕭淑銖教授團隊開始針對台灣本土針扎率與陽轉人數議題進

行探討（Guo et al., 1999; Shiao et al., 1999; Shiao et al., 2002），各醫療院所也開

始參考美國經驗來制定針扎預防標準流程，但針扎成效仍有相當大的進步空

間，直到 2006 年全台估計護理人員針扎發生次數仍高達一年六千多次，且回套

針頭引起針扎事件仍佔有 16.5%（Shiao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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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美國的陽轉事件後，醫療用品製造商開始構思製造安全針具，自

1988 年安全針具問世以後（Jagger et al., 2008），醫療界開始推廣藉由安全針具

進行工程控制來降低醫療人員在工作中遭到扎傷的風險。1992 年到 1999 年

間，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持續依據新推

出的安全針具效果更新安全警示文件（Safety Alert），建議醫療院所使用各式安

全針具來取代傳統針具（Jagger et al., 2008）。安全針具的設計目的在於減少尖

銳物的暴露，以下列舉臨床常見的安全針具： 

1.  無針式輸液套組 

將原本需要以針尖插入的橡皮塞改以瓣膜式或機械式接頭取代，使醫療人

員不需使用針尖即可加藥或沖洗管路，減少將銳物插入阻體的動作，進而降低

針扎率。 

2.  具安全設計之醫療尖銳物 

醫療尖銳物的安全設計通常是將尖銳物加上護蓋或是回縮裝置。空針、靜

脈留置針、手術刀等醫療尖銳物在使用後，可蓋上護蓋將尖銳處屏蔽，或是啟

動回縮裝置讓尖銳處沒入回縮空間而不再外露於環境中；除了可避免使用者在

操作後遭到針扎，也可避免其他人員被隨意棄置的尖銳物扎傷。安全針具又可

依照安全裝置啟動的方式分為手動式或自動式安全針具；手動式安全針具需要

由醫療人員在治療完畢後藉由按壓按鈕或移動保護蓋等動作來啟動安全裝置，

自動式安全針具則是在治療完畢後藉彈簧等機關自動啟動安全裝置，醫療人員

不需額外執行啟動動作。 

3.  尖銳廢棄物專用收集器 

使用特定材質所製作之收集器，可避免尖銳物穿刺外盒暴露於環境中，加

上具有擋片的投入口以及蓋上後不可再打開的安全盒蓋，可避免人員因廢棄尖

銳物穿出收集盒或是收集盒翻覆而遭到扎傷。 

安全針具並未在發明之初就達到針扎預防的成效，Rogers 等人比較了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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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98 年間刊登的扎傷預防措施隨機對照試驗（Rogers & Goodno, 2000），列

出配戴雙層手套、使用安全針具（包含鈍針與無針式輸液系統）與使用「no 

touch」技巧傳遞器械這三種預防措施的效果，當時 no touch 技巧使扎傷風險降

低三成，但配戴雙層手套與使用安全針具，並沒有降低扎傷風險，部分研究發

現扎傷風險反而因為不習慣配戴雙層手套以及對安全針具不熟悉而增加

（Berridge et al., 1998; L'Ecuyer et al., 1996; Orenstein et al., 1995）。2000 年以

後，安全針具可使用的品項與設計逐漸增多，有許多文獻顯示使用安全針具可

降低針扎風險約三到七成（Lukman H. Tarigan et al., 2015）。德國醫院將靜脈留

置針、皮下注射針與縫合針替換成安全針具後，整體針扎率下降了 21.9%

（Schmid et al., 2007）；澳洲在一間血液透析中心的研究發現，使用無針式紅血

球生成素注射器後，該中心的針扎事件由半年六件下降為半年一件（Chow et 

al., 2009）；加拿大醫院將中心靜脈管輸液組更換為無針式系統後，針扎率降低

了 27%（Charron, 2012）；日本研究則發現使用安全靜脈留置針可使靜脈留置針

針扎率下降 85%（Fukuda & Yamanaka, 2016），另外使用安全縫針扎傷風險僅一

般縫針的一到三成（Fukuda & Yamanaka, 2016; Saarto et al., 2011）。然而不是所

有研究都發現安全針具能成功使針扎率下降，荷蘭一家綜合醫院引進安全針具

後針扎率反而是引進前的 1.15 倍，但是仍然可以在空針與血糖採血針的部份看

到安全針具對扎傷預防的效果（Schuurmans et al., 2018）。 

由上可知，許多醫療院所在引進安全針具之後扎傷預防確實有一定的成

效，但是安全針具的購買成本比一般針具高出許多，表 2 簡介不同種類的拋棄

式注射器並列出其單支購買成本（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5），一般針具

與安全針具的成本差距可高達 14 倍之多，也因此多數國家僅建議而非立法強制

使用安全針具（Fukuda & Moriwaki,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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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拋棄式注射器種類、缺點與成本列表 

種類 簡介 缺點 成本(台幣) 
傳統單次注射器 無安全設計  可被重複使用 

 尖銳廢棄物暴露在外 
0.9～1.3 

    
預防重複使用注射
器 

下壓活塞注射時啟動安全
裝置，使活塞無法再被拉
回，無法被重複使用 

 若使用時刻意避免啟動
安全機制，則仍可被重
複使用 

 尖銳廢棄物 
 無銳器傷害保護功能 

1.3～2.6 

    
銳物保護功能注射
器 

在針頭上加裝塑膠保護
蓋，避免使用者遭汙染過
的針頭扎傷 

 安全裝置由使用者啟動 
 各廠牌設計啟動方式不
一致 

4.2～8.1 

    
手動針頭回縮注射
器 

活塞可將針頭拉回至針筒
內。使用者在下壓活塞
後，需手動將活塞拉回至
針頭完全沒入針筒中 

 安全裝置的啟動高度依
賴使用者動作與配合度 

 對使用者來說非所有廠
牌的啟動方式皆顯而易
見 

2.6～3.2 

    
自動針頭回縮注射
器 

原理與手動針頭回縮注射
器相同，但在裝置內加裝
彈簧等裝置，可自動將針
頭完全彈回針筒中 

 針內藥物需完全注射完
畢才能啟動安全裝置 

4.8～12.6 

    

雖然使用安全針具讓醫療院所的採購成本上升，但使用後可降低針扎率，

減少針扎事件之檢驗與治療支出，實際上使用安全針具反而能節省整體醫療資

源的支出；比利時與瑞士研究發現使用安全針具每年可節省 162.8 萬～267.6 萬

台幣的經濟耗損（Glenngård & Persson, 2009; Hanmore et al., 2013）；因此全球開

始有國家藉由安全針具法來強制醫療院所使用安全針具，希望在扎傷預防上能

有更多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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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安全針具法之內容與成效 

如前文所提，許多研究已指出安全針具對針扎預防確實有一定的成效，但

多數國家考量採購成本故為強制使用，僅建議使用安全針具（Fukuda & 

Moriwaki, 2016）。目前有通過安全針具法來強制醫療院所提供安全針具的國家

僅有 13 國，包括奧地利、澳洲、比利時、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荷

蘭、波蘭、葡萄牙、台灣、英國與美國。 

美國是全球第一個通過安全針具法的國家，該國於 2000 年通過

《Needlestick Safety and Prevention Act, NSPA》，除了以 1991 年公布的血源性病

原體職業性暴觸規則為基礎，還另外要求雇主從 2001 年開始（1）將第一線醫

療人員納入評估與選擇安全針具的成員團體中，（2）需留存安全針具的評估與

使用記錄，（3）應每年因應新技術的發展更新安全針具評估計畫，以及（4）保

存扎傷記錄，記錄中應註明造成針扎的針具並說明發生經過，每件嚴重違規事

件的罰金高達七千美元（Jagger et al., 2008）。通過 NSPA 之前，雖然已陸續有

醫療機構使用安全針具，但替代率不超過 30%，NSPA 通過五年後，美國醫療

機構安全針具的替代率從不到 28%攀升到 79～95%（Jagger et al., 2008）；整體

扎傷率下降 38%，各式針具的扎傷率下降 22～59%（Jagger et al., 2008; Moran 

et al., 2005）。 

加拿大的安全針具相關法律由各省政府制定，目前有亞伯達（Alberta）、英

屬哥倫比亞（British Columbia）、安大略（Ontario）及曼尼托巴（Manitoba）四

個省份已通過安全針具法。亞伯達省規定自 2010 年起雇主應提供安全針具，並

確保這些安全針具在恰當的狀況下被使用；英屬哥倫比亞省的健康與安全條例

（Health and Safety Regulation, OHSR）規定任何涉及醫療尖銳物的治療程序都

應使用安全針具來進行；安大略省規定 2010 年以後所有醫療工作場所雇主皆應

提供安全針具，並給予員工扎傷預防之培訓（Chambers, Mustard,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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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尼托巴省則是要求醫療場所在使用空針與靜脈內注射針時，雇主須確保員工

有使用安全針具的能力與知識，並確實使用安全針具進行治療。安大略省在安

全針具法立法後，醫療人員扎傷率下降了 43.3%（Chambers, Mustard, et al., 

2015） 

歐盟在 2010 年公布了 2010/32/EU 指令，目的在於保護工作人員免於遭到

醫療尖銳物針扎的風險，該指令明定醫療院所應根據針扎風險評估的結果，減

少不必要的銳器使用，並提供含有安全工程設計的醫療器械（Yaneva-

Deliverska, 2012）。此指令公布以後，歐盟成員國開始通過指引或法案配合

2010/32/EU 的政策。荷蘭 2012 年通過工作條件指引第 4.97 條（Working 

Conditions Decree, Article 4.97），規定雇主應使用安全針具與安全尖銳物收集

盒、提供安全針具操作與扎傷處理的教育訓練和管理。法國在 2013 年修訂第

2013-607 指引，加強雇主預防和保護醫療工作者的義務。該指引包含三個主要

元素與三個關鍵步驟，三個主要元素為（1）要求雇主應確保工作場所的安全，

（2）預防醫療人員針扎，以及（3）制定評估、風險預防以及教育訓練等策

略；三個關鍵步驟包括：（1）風險評估並進一步預防和消除風險來保護工作者

的健康和安全，（2）識別高風險的工作者，（3）有針扎或感染風險時，應透過

實施一系列措施來消除風險。英國也在 2013 公布衛生安全規範（The Health 

and Safety-Sharp Instruments in Healthcare Regulations 2013），在使用醫療尖銳物

上規定：（1）盡可能減少使用銳物，（2）使用安全針具，（3）避免回套針頭

（Griffith, 2013）。德國在 2014 年通過衛生福利機構生科技術規章（Technical 

rule for biological agents in healthcare and welfare facilities, TRBA 250），除了規範

醫療機構應針對工作環境的風險評估結果提供適當保護措施之外，還應將抽

血、建立血管內管路時的醫療尖銳物替換為具有安全設計的安全針具以降低員

工在使用醫療尖銳物時的針扎風險（Dulon et al., 2017）。除了上述三國以外，

奧地利、比利時、波蘭、葡萄牙、西班牙與義大利也於 2013～2014 間通過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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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或指引規範；通過後義大利的針扎發生率在 1995～2015 年間從每百人 4.86

次下降至 1.22 次（Bianco et al., 2019），波蘭則是在 2010～2014 年間從每千人

13.82 次下降到 10.87 次（Garus-Pakowska et al., 2018），上述相關內容整理於表

3。 

澳洲在新南威爾斯、昆士蘭與維多利亞省皆有指引要求雇主有關扎傷預防

的規範。澳洲最早通過安全針具法的是維多利亞省，該省在 2004 年依據維多利

亞省職業健康與安全法（Victorian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Act）要求雇主

提供不會對健康造成風險的工作環境，包括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流程、培

訓、監督以及適當的個人防護設備；新南威爾斯省於 2007 年在 PD2007_052 指

引中（Sharps Injuries - Prevention in the NSW Public Health System- 

PD2007_052）規範各醫療院所要制定銳器傷扎傷預防計畫；昆士蘭省在國家安

全質量衛生服務標準 3.1.1 條（Standard 3.1.1 of the National Safety and Quality 

Health Service Standards）也規定醫療院所要制定實施銳物安全計畫，其中就包

含使用安全針具等工程控制的方式。在指引實施後，澳洲研究發現針扎通報件

數下降了 50%（Martinelli & Frazer, 2018）。 

台灣安全針具法是指醫療法 56 條，歷經相關團隊十年的努力，該法在

2011 年 12 月於立法院三讀通過，自 2012 年開始實施，以下概述台灣安全針具

法立法之沿革。臺大護理系蕭淑銖教授於 2004 年取得中文版 EPINet 通報系統

的授權，除了用以建立我國本土針扎資料庫，也可作為與國際間針扎資料比較

的依據平台。藉由台灣 EPINet 所收集到的針扎資料，相關專業團體在 2006 年

向當時的中央健保局爭取到擴大給付靜脈留置針的範圍；2009 年向當時的勞委

會爭取到修正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將預防扎傷感染之防治計畫與通報納入

規範；2011 年勞委會更明令醫學中心與公立醫院必須加入 EPINet 監測通報系

統，落實針扎事件的通報與管理（吳雪菁等，2022）；同年也在立法院通過衛福

部的醫療法 56 條修正案，規定自 2012 年起，醫療機構對於所屬醫事人員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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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接觸病人體液或血液之醫療處置時，應於五年內按比例逐步完成全面提供

安全針具；此條法令經警告未改善者最高可處五萬罰鍰。台灣衛福部每季公布

已取得食藥署許可證，可健保給付的安全針具品項；目前有納入的針具包括拋

棄式注射器、皮下注射針（胰島素注射針、筆針針頭）、靜脈留置針、血糖採血

針、真空採血針、角針（Port-A 與血液透析動靜脈瘻管針）與免針式輸液系

統，替換後台灣醫療人員的針扎率由 2011 年的 3.60%下降到 2016 年的

2.48%，更發現安全針具替換率與醫療人員針扎率呈現負相關（吳雪菁等，

2019）。上述各國的安全針具法概要與成效整理於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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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國安全針具法概要與成效列表 

國家 法案/指引名稱 實施 
年分 

法案/指引重點 成效 

美國 Needlestick Safety 
and Prevention Act 

2000 1.將第一線醫療人員納入評估與選擇安全針具
的成員團體中。 

2.留存安全針具的評估與使用記錄。 
3.每年因應新技術的發展更新安全針具評估計
畫 

4.保存扎傷記錄，記錄中應註明造成針扎的針
具並說明發生經過 

法案通過五年後整體扎傷風險下
降 38%，各針具扎傷風險下降
22～59%。 

     
澳洲 NSW: PD2007_052 

Queensland: Standard 
3.1.1 of NSQHS 
Victoria: Victorian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Act 

2004 1.減少不必要的銳器使用。 
2.雇主應提供適當的安全針具與教育訓練 

兩年間針扎風險下降 50% 

     
加拿大 Health and Safety 

Regulation 
2010 1.任何涉及醫療尖銳物的治療程序都應使用安

全針具來進行。 
2.雇主應提供安全針具。 
3.雇主須確保員工有使用安全針具的能力與知
識，並確實使用安全針具進行治療。 

五年後針扎風險下降 43.3% 

     
台灣 醫療法 56 條 2012 醫療機構對於所屬醫事人員執行直接接觸病人

體液或血液之醫療處置時，應於五年內按比例
逐步完成全面提供安全針具。 

五年後針扎率從每百人 3.60 次下
降到 2.48 次 

 



doi:10.6342/NTU202210139

15 

 

表 3（續）各國安全針具法概要與成效列表 

國家 法案/指引名稱 實施 
年分 

法案/指引重點 成效 

歐盟 2010/32/EU 2010 醫療院所應通根據針扎風險評估的結果，減少
不必要的銳器使用，並提供含有安全工程設計
的醫療器械 

 

     
  荷蘭 Working Conditions 

Decree, Article 4.97 
2012 1.雇主應使用安全針具與安全尖銳物收集盒防

止扎傷。 
2.雇主必須提供安全針具操作與扎傷處理的教
育訓練和管理。 

 

     
  奧地利 Nadelstichverordnung, 

NastV 
2013 1.以具有安全和保護機制的醫療器械取代傳統

器械。 
2.禁止回套。 
3.廢棄尖銳物收集容器應放置在靠近器械的地
方，並配合建立工作站和專用儀器架。 

 

     
  比利時 Article 3 of the Royal 

Decree of 4 August 
1996 

2013 1.減少非必要尖銳醫材的使用 
2.勞雇雙方皆應配合使用具安全設計的醫材。 
3.禁止回套。 

 

     
  法國 2013-607 2013 有針扎或感染風險時，應透過實施一系列措施

來消除風險 
 

     
  葡萄牙 Decree-Law no. 

121/2013 
2013 使用安全針具並提供相關訓練以預防醫療工作

場所中的傷害或感染性疾病之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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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續）各國安全針具法概要與成效列表 

國家 法案/指引名稱 實施 
年分 

法案/指引重點 成效 

  波蘭 Regulation of the 
Minister of Health of 
6 June 2013 on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2013 醫療機構應提供醫事人員安全針具，來執行可
能接觸病人體液或血液之醫療處置。 

五年間針扎率從每千人 13.82 次
下降至 10.87 次 

     
  西班牙 ESS/1451/2013 2013 1.減少不必要的銳器使用。 

2.雇主應提供適當的安全針具與教育訓練。 
 

     
  英國 The Health and Safety 

(Sharp Instruments in 
Healthcare) 
Regulations 2013 

2013 1.減少不必要的銳器使用。 
2.盡可能使用具安全設計的銳器。 
3.盡可能避免回套針頭 

 

     
  德國 TRBA 250 2014 醫療機構應將抽血、建立血管內管路時的醫療

尖銳物替換為具有安全設計的安全針具以降低
員工在使用醫療尖銳物時遭到扎傷的風險。 

 

     
  義大利 Direttiva 2010/32/UE 

del Consiglio 
2014 1.減少不必要的銳器使用。 

2.雇主應提供適當的安全針具與教育訓練。 
10 年間針扎發生率從每百人 4.86
次下降至 1.2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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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安全針具法的實務困境  

有設立安全針具法的國家，大多都發現立法以後醫療人員針扎率有明顯下

降，但在安全針具推動實務上仍有諸多困境。美國通過 NSPA 初期，並非所有

醫療院所皆配合替代安全針具；在通過 NSPA 的前七年間，開出了將近 40 萬美

元的罰款，罰單數量是通過 NSPA 前十年的四倍（Jagger et al., 2008），顯示了

雖然已通過安全針具法，但在法案實施初期，醫療院所的遵從性較低。此外，

德國研究發現安全針具法推動以後，護理師的安全針具扎傷事件在所有扎傷事

件的佔比為 29.0%～58.8%，而醫師的安全針具事件佔比只有 0.0%～32.7%；護

理人員較常使用的靜脈留置針安全針具事件佔比為 27.3%～69.0%，而醫師較常

使用的縫針、手術刀安全針具事件佔比只有 0%～29.6%；研究者認為此現象或

許反映出醫師的治療工具中安全針具的替代率較不普遍，另外也發現與丟棄處

理相關的安全針具針扎事件中，大部分的針具並沒有啟動安全裝置（Dulon et 

al., 2017）。荷蘭研究則顯示了安全針具可能未被正確使用；荷蘭一家醫院在使

用安全針具後針扎率不降反升，且該醫院的安全針具針扎事件中，佔比最高的

發生原因是被未適當丟棄的安全針具所扎傷（Schuurmans et al., 2018），若人員

正確使用安全針具，此原因不應是佔比最高者。該研究更發現安全針具的針扎

事件中，有一半以上應是可以因為正確使用安全針具被避免掉的（Schuurmans 

et al., 2018）。在台灣，執行經皮穿刺與抽取檢體時應依照醫療法 56 條選用安全

針具以避免接觸病人血體液，但在安全針具法實施後的七年間仍有超過三千件

針扎事件是使用一般針具來進行這兩項高風險治療；另外在這段期間的安全針

具針扎事件裡有將近一半是發生在整理階段、因他人不當棄置而扎傷這種應被

安全針具預防的情境（謝曼麗、蕭淑銖，2020）。可見安全針具法立法後，雖然

醫療院所開始增加使用安全針具，針扎率也確實有下降，但在實務上安全針具

的使用仍有諸多問題需要被發掘並解決。因此，本研究將探討國際間與台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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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推行安全針具法的成效，並了解台灣推行安全針具法的實務困境，期望能找

出台灣針扎預防上可再調整的措施，作為針扎預防政策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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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確認國際間安全針具法的針扎預防成效 

一、 研究設計 

此部分針對國際上已發表文獻進行整合分析（meta-analysis），比較安全針

具法之立法與非立法國家其針扎風險比例（risk ratio, RR）之差異，以確認國際

間安全針具法的針扎預防成效。 

二、 文獻搜尋策略 

本研究在 Embase、PubMed 及 MEDLINE EBSCO 三個國際文獻資料庫，

於文章題目、摘要與關鍵字中使用（“needlestick injur*” OR “sharps injur*” OR 

“percutaneous injur*”）與（“epidemiology” OR “incidence” OR “prevalence”）六

個字元搜尋針扎相關國際文獻。另外也於華藝線上圖書館使用（”扎傷”或”針

扎”或”經皮穿刺傷”）與（”扎傷率”或”針扎率”）於文章題目、摘要與關鍵字中

搜尋針扎中文文獻。由於多數立法國家於 2010 到 2014 年間通過安全針具法，

因此本研究搜尋上述資料庫中 2010 年以後發表之文章。 

文章納入條件如下： 

1. 文章的研究對象不侷限於特定部門、職業別或特定針具。 

2. 文章有提及或是能讓讀者推算出多年針扎率之分子分母。 

3. 針扎率計算資料來自於扎傷事件通報系統以降低回憶偏差的影響。 

4. 文章以英文或中文書寫。 

文章排除條件如下： 

1. 立法國家文章研究期間未含跨立法通過之年份，無法計算立法前後的針扎

率。 

2. 文獻綜述型文章（review article）。 

三、 文章品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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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 Joanna Briggs Institute（JBI）盛行率研究評估清單（Joanna 

Briggs Institute Critical Appraisal Checklist for Prevalence Studies）評估納入文章

之研究品質。JBI 盛行率研究評估清單為學者 Munn 於 2015 年發展的發生率或

盛行率研究品質評估工具（Munn et al., 2015），該清單使用九個問題來評估研究

的樣本架構、取樣方式、樣本大小、次群體覆蓋程度、信度與效度，問題回覆

選項有「是」、「否」、「不清楚」、「不適用」四個選項（附錄一），因該工具沒有

量化分數標準，故本研究以每篇文章得到「是」的次數來反映該研究之品質。 

四、 刊登偏差檢驗 

刊登偏差使用漏斗圖（Funnel plot）及線性回歸法（Egger’s test）進行檢

驗，兩者皆為整合分析中檢驗刊登偏差的常用工具。漏斗圖是依據納入整合分

析文獻的措施效果繪製而成，若圖形為不對稱的漏斗型，表示在文章篩選上可

能有出版偏差，然而其圖形的對稱性僅能經由讀者的目測判斷，評估方式較主

觀，因此本研究同時也以 Egger’s test 來確認漏斗圖的對稱性。Egger’s test 是使

用線性回歸的方式來檢驗漏斗圖對稱性，若檢驗結果 p<0.05，表示漏斗圖型不

對稱。 

五、 資料分析 

此部分使用風險比例（risk ratio, RR）作為整合分析的研究效應（summary 

effect）。針扎發生率可使用多種不同的分母來計算，例如醫療人員數、工時

數、住院人日數或針具消耗數等（Tarigan et al., 2015），不同分母所計算出來的

發生率數值相差甚遠，使各研究間的針扎率難以相互比較，因此本研究使用各

研究立法前後針扎率之風險比例為比較標的，解除各種針扎發生率數值差異過

大的問題。 

此部分統計工具為統合分析統計軟體 Review Manager 5.4.1。Review 

Manager 5.4.1 為考科藍（Cochrane）協作組織開發之系統性文獻評價軟體，是

目前整合分析中普遍被使用的統計分析軟體。在詳讀文章之後，將各研究之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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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數據輸入 Review Manager，計算出立法國家和非立法國家兩個次群體的扎傷

風險比例及 95%信賴區間。為計算並比較各國立法前後的針扎風險比例，每篇

納入文章皆被設定一個時間切點；安全針具法通過國家的文章，考量法律實施

需要緩衝時間，故將時間切點設定為安全針具法實施後一年；沒有設立安全針

具法國家的文章，其時間切點設定為研究期間的中點。舉例來說，有一篇文章

收集 2010 到 2015 年的針扎率，若此文章是來自一個 2011 年立法的國家，其時

間切點則為 2012 年；本文將使用 2010～2011 年的資料計算出立法前針扎率，

使用 2012～2015 年的資料計算出立法後針扎率；若此文章來自於非安全針具立

法國家，其時間切點則為 2013 年，計算 2010～2012 年與 2013～2015 年的針扎

率。依時間切點計算針扎率後，再計算針扎風險比例，公式如下： 

針扎風險比例 =
時間切點後針扎率

時間切點前針扎率
 

計算出所有納入文章的針扎率風險比例後，使用隨機效應模式估算研究效應，

使用 I2 來反映研究結果異質性，最後將研究數據經過自然對數轉換後檢驗立法

與非立法國家的針扎率風險比例是否有差異。統計分析結果將使用森林圖呈

現，並使用漏斗圖與 Egger’s test 檢驗納入文章是否有發表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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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了解台灣通過安全針具法後醫療人員針扎率的變化 

一、 研究設計 

此部分採量性研究，首先藉由分析台灣立法前後每百萬工時扎傷率的變化

來了解安全針具法通過後針扎率的變化；接著以卜瓦松迴歸分析（Poisson 

regression）了解安全針具替代率如何影響針扎發生次數，此部分研究架構如圖

1。 

 

圖 1 針扎發生次數與安全針具替代率之關係研究架構 

 

二、 研究對象及場所 

此部分研究對象為台灣 EPINet 通報系統中之醫療院所。EPINet 扎傷通報

系統是由美國維吉尼亞大學 Jannie Jagger 教授於 1991 年原創的通報系統，醫療

院所可藉此系統記錄並追蹤針扎和血液體液暴觸事件。台灣 EPINet 通報系統是

由蕭淑銖教授於 2003 年取得 Jagger 教授授權，並於 2004 年開始收集台灣本土

醫療院所之針扎與血液體液暴觸事件資料，收集之資料內容包括針扎者職類、

針扎發生之地點與時機、造成扎傷之尖銳物特性等（附錄二），經過七年的推動

後，於 2011 年成為勞動部指定使用之通報系統，台灣公立醫院與醫學中心皆需

將院內針扎事件通報至台灣 EPINet 扎傷通報系統，使其成為目前台灣收集最久

也涵蓋最多醫療院所的扎傷通報系統，故此部分研究選用台灣 EPINet 通報扎傷

自變項 
 安全針具替代率 
 針具類型 
 醫院層級 
 立法後經歷時間 
 醫院個別特性 
控制變項 
 針具購買量 

依變項 
 針扎發生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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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通報資料進行分析。 

考量到醫院與所設醫療科別之全面性，本研究選擇醫學中心與區域醫院為

研究對象；由於台灣安全針具法於 2012 年實施，故本研究篩選出台灣 EPINet

通報扎傷系統中在 2010 到 2014 年間有持續通報扎傷事件的醫學中心與區域醫

院，並分析這些醫院通報於 EPINet 系統中之歷年針扎資料。另考量到衛福部公

開資料中的醫療人員數僅包含具有執業登記之醫療人員數，不包含實習生或支

援人員，故本研究將排除納入醫院中外包人員與實習生之扎傷事件。統整上述

原因，此部分研究納入條件：（1）2010 到 2014 年間有持續於 EPINet 系統中通

報扎傷事件之醫院、（2）醫院層級為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排除條件：（1）非

醫事人員執業登記者之針扎事件。 

三、 研究工具 

（一）每百萬工時針扎率研究工具 

此部分研究使用每百萬工時針扎率來了解醫療人員針扎事件的變化，每百

萬工時針扎率計算公式如下： 

各院每百萬工時針扎率 =
各院該年針扎事件數

各院該年醫療人員工時
× 10  

 

分子部分的針扎件數由台灣 EPINet 扎傷通報系統（The Exposure Prevention 

Information Network）取得。有關分母的各院醫療人員百萬工時資料，由於各醫

院醫療人員工時非公開資料，故需使用各院醫療人員數與勞動部勞動工時調查

資料來估算納入醫院之醫療人員工時，計算公式如下： 

各院每年醫療人員工時=各院醫療人員數×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之每人每月平均工時  

 

各院醫療人員數由衛生福利部醫院資訊公開平台取得，該平台每半年收集

一次各醫療院所之服務科別、病床數、具執業登記之醫事人員數、醫院評鑑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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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與門診、住院人次等健保業務資料。本研究自此平台查詢納入醫院之歷年醫

事人員數總數，並將醫事人員執業類別分為醫師（含西醫師、中醫師及牙醫

師）、護理師（含護理師、護士、助產師及助產士）與醫技人員（泛指執業登記

為醫師與護理師之外的醫療人員，例如：藥劑、職能治療、醫事檢驗、物理治

療、醫用放射線技術人員、心理人員、語言治療師、聽力師、呼吸治療師、社

工師等）。有關醫療人員之工時部分，由於無法取得各納入醫院確切工時資料，

本研究由勞動部公開平台「勞動統計查詢網」取得歷年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

務業之每人每月平均工時作為工時資料。 

（二）卜瓦松迴歸分析研究工具 

此部分以針具針扎次數做為依變項，用卜瓦松迴歸分析來了解安全針具替

代率與針扎次數的關係。針扎次數資料同樣由台灣 EPINet 扎傷通報系統取得，

由於研究期間僅取得拋棄式注射器、靜脈留置針、皮下注射針與角針的健保申

報資料，故僅納入上述四種針具的針扎事件。安全針具替代率部分由於各醫院

的衛材採購資料非公開資訊，無法精確取得各院各針具之採購資料，需使用全

台針具購買量與納入醫院之在台醫療服務量來估算各院針具購買量，估算公式

如下： 

該院針具購買量=該院所屬醫院層級之全台針具購買量 ×該院於所屬醫院層級

中醫療服務量佔比 

 

該院安全針具替代率 =
該院安全針具購買量

該院針具總購買量
 

 

各院針具購買量的估算，第一步先使用健保資料庫之全民健保處方及治療

醫令明細檔取得 2011～2017 年我國醫學中心與區域醫院拋棄式注射器、靜脈留

置針、皮下注射針與角針之一般針具和安全針具申報量。第二步使用衛福部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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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資訊公開平台取得各納入醫院每年住院人日數，再配合衛福部公開之每年醫

學中心與區域醫院醫療服務量統計資料，計算出各院在該層級醫院中每年醫療

服務量的佔比，最後依公式計算出各院針具購買量以及安全針具替代率。 

四、 資料分析 

此部分資料使用 SPSS 25.0 進行統計分析，分析內容如下： 

（一）扎傷事件之描述性統計： 

以描述性統計呈現納入醫院之醫院層級與針扎件數，並分析扎傷事件之醫

療人員職類、針具品項、針扎發生時機之分布情形。 

1. 每百萬工時針扎發生率比率（Incidence rate ratio, IRR）： 

以安全針具法執行的年份 2012 年作為切點，計算出各院立法前（2009 年

以前）、立法期間（2010 年～2012 年）及立法後（2013 年以後）之針扎發生

率。接著，以立法前針扎率為參考值，計算立法期間與立法後之 IRR；以立法

期間為參考值，計算立法後 IRR。此部分也分別計算各醫療人員職類、針具品

項、發生時機之 IRR。 

（二）卜瓦松迴歸分析： 

如研究架構圖 1 所示，進行多層次卜瓦松迴歸分析。以針扎次數為依變

項，以醫院個別特性做為隨機效應，固定效應變項包含安全針具替代率、針具

類型（以拋棄式注射器為參考組）、醫院層級（以區域醫院為參考組）、立法後

經歷時間四項，並以針具購買量做為調整變項，了解各變項對針扎風險的影

響。固定模型如下： 

𝑙𝑛 針扎次數 = 𝛽 安全針具替代率 + 𝛽 醫學中心 + 𝛽 靜脈留置針

+ 𝛽 皮下注射針 + 𝛽 角針 + 𝛽 立法後經歷時間  

 

考量四種針具的安全針具替代率影響效果可能不同，除了進行整體的迴歸

分析，也另行將四種針具分開個別進行迴歸分析，其依變項為該針具針扎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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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同樣以醫院個別特性和做為隨機效應，固定效應變項為該針具安全針具替

代率、醫院層級（以區域醫院為參考組）、立法後經歷時間三項，以該針具購買

量做為調整變項，了解各針具針扎風險的影響。其固定模型為： 

ln 該針具針扎次數=β1 該針具安全針具替代率+β2 醫學中心+β3 立法後經歷

時間 

五、 倫理考量 

本研究進行前已取得台灣大學附設醫院醫學中心倫理委員會審查

（202003006RINB），分析結果將以整體方式呈現，不呈現各醫院之分析結果，

也未包含可辨識針扎傷者身分之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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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探索台灣實施安全針具法的實務困境 

一、 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質性內容分析法（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探索台灣實施安全

針具法的實務困境。質性內容分析法的概念是分析溝通訪談或文字等紀錄的表

面意義，並進一步歸納解釋資料背後的涵意（Berelson, 1952; Graneheim & 

Lundman, 2004），是護理研究中常用的質性研究方法（梁淑媛等，2012）。使用

內容分析法分析口語資料時，是將口語紀錄繕打成逐字稿，從審視逐字稿的過

程中找出與研究有關的部分，得到初步的概念；得到概念後根據受訪者間逐字

稿內容的異同進行編碼，而後分析編碼內容以歸納出主題（林金定等，2005）。

本文即是依照上述內容分析法之步驟，分析台灣醫療人員安全針具使用經驗訪

談紀錄，歸納出台灣實施安全針具法的實務困境。 

二、 研究對象及場所 

此部分研究對象納入條件為（1）職業為在醫療院所內工作之醫療人員、

（2）曾經歷安全針具針扎、（3）年滿 20 歲、（4）能使用國台語交談。研究對

象是經由（1）EPINet 通報醫院聯絡窗口轉介，與（2）網路上張貼文宣兩種方

式進行招募。因適逢 COVID-19 疫情期間，研究說明與訪談使用通訊軟體與線

上會議應用程式 Google meet 進行。 

受試者權益之說明是使用通訊軟體說明受試者同意書內容，並再次確認受

訪者意願後，將同意書郵寄至受訪者指定之地點，待其簽名寄回後始進行訪

談。訪談以手機或電腦使用線上會議應用程式 Google meet 進行，若受訪者有

其他需求則配合受訪者意願。訪談開始前研究人員先使用電腦螢幕分享功能向

受訪者再次說明受試者同意書，並告知訪談過程將進行錄音，受訪者同意後始

配合訪談大綱收集受訪者安全針具針扎經驗與使用經驗、院方政策等內容，訪

談時間約 30 分鐘，至少訪談 20 位醫療人員，訪談至資料飽和，沒有再出現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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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為止。 

三、 研究工具 

此部分研究工具為研究者本身。研究者本身為護理人員，有十年臨床與行

政管理經驗，臨床工作期間除了身為安全針具使用者之外，也同時擔任臨床單

位扎傷事件管理者，此經驗有助於研究者理解個案對扎傷事件以及臨床中各式

用語的了解，並能更敏銳快速地洞察訪談內容之脈絡與意義。 

四、 資料收集與分析 

此部分資料由研究者參考訪談大綱取得受訪者對安全針具使用經驗的訪談

內容，訪談大綱包括：（1）請描述您遭安全針具扎傷之事件經過。（2）您還曾

使用過哪些安全針具？（3）您使用這些安全針具有什麼心得？訪談過程中研究

者也依據受訪者的回答內容，進一步詢問相關問題，以了解醫療人員的安全針

具使用經驗、安全針具教育訓練經驗以及工作中使用安全針具的環境脈絡，訪

談完成後，將訪談錄音檔轉錄為訪談逐字稿以進行分析。 

逐字稿完成後匯入質性統計軟體 MAXQDA 2020，經由反覆閱讀逐字稿，

整理出關鍵字並編碼，分類出醫療人員安全針具使用經驗的核心主題，最後歸

納出實施安全針具法的困境。 

五、 倫理考量 

本研究進行前已取得台灣大學附設醫院醫學中心倫理委員會審查

（202003006RINB），受訪前研究者先提供受試者同意書文件，並充分解釋研究

目的與過程，待受訪者了解並簽署受試者同意書後始開始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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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結果 

第一節 確認國際間安全針具法的針扎預防成效 

一、 文獻搜尋結果 

此部分研究使用所設定的關鍵字在 Embase 資料庫搜尋到 292 篇文章、

PubMed 211 篇、Medline EBSCO 178 篇以及華藝線上圖書館 26 篇。扣除重複

並進行篩選後（圖 2），納入 11 篇研究進行整合分析。 

 

 

 

 

 

 

 

 

 

 

 

 

 

 

 

 

圖 2 文獻搜尋流程圖 

納入統合分析的 11 篇文章，來自 9 個國家，研究期程為 1993～2016 年

資料庫搜尋 707 篇 
 Embase（292 篇） 
 PubMed（211 篇） 
 Medline EBSCO（178 篇） 
華藝線上圖書館（26 篇） 

刪除 345 篇重複文章 

依納入與排除條件審核 362 篇 

依條件排除 351 篇 
文章未提及或是能讓讀者推

算出多年針扎率之分子分母

（202 篇） 
針扎率計算資料非來自通報

系統（89 篇） 
研究對象侷限於特定部門、

職業別或特定針具（36 篇） 
研究對象非醫療人員（15

篇） 
立法國家文章研究期間未含

跨立法通過之年份（6 篇） 
文章非以英中文書寫（3

篇） 

納入 11 篇文章進行統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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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有些研究對象為一間醫院的醫療人員，有些則收集超過 80 家醫療院

所的資料；這些文章中有 7 篇是來自安全針具立法國家，於 2000～2014 年間立

法。有關針扎率所使用的分母，5 篇使用人員數、3 篇使用全職人力工時（Full-

time equivalent）、另外 3 篇分別使用人年數、住院床數與醫院人口普查。本研

究所納入的 11 篇文章漏斗圖如圖 3，Egger’s test 結果 p 值為 0.88，顯示此分析

無刊登偏差。 

 

圖 3 納入文獻漏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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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納入文獻列表 

研究編號 研究者 研究對象 調查期程 介入措施 分析分界點 扎傷率分母型態 國家 

01 Bianco 2019a 某醫院醫療人員 1995、2005、2015 安全針具法 2015 醫療人員數 義大利 

02 Chaiwarith 2013b 某醫院醫療人員 2005-2010 - 2008 醫療人員數 泰國 

03 Chamber 2015c 蒙大略省醫療人員 2004-2012 安全針具法 2009 全職人力工時 加拿大 

04 Cheung 2010d 某護理學校護生 2002-2005 - 2004 護生人數 香港 

05 Garus 2018e 36 間醫院醫療人員 2010-2014 安全針具法 2014 醫療人員數 波蘭 

06 Lee 2017f 某醫院醫療人員 2011-2015 - 2014 人年數 韓國 

07 Lu 2015g 15 間醫院醫療人員 2006-2010 安全針具法 2009 全職人力工時 加拿大 

08 Memish 2013h 3 間醫院醫療人員 2007-2011 - 2009 住院床數 沙烏地阿拉伯 

09 Perry 2012i 69 間醫院醫療人員 1993-1994、2006-2007 安全針具法 2001 醫院人口普查 美國 

10 Phillips 2013j 85 間醫院醫療人員 1995-2005 安全針具法 2001 全職人力工時 美國 

11 Wu 2019k 36 間醫院醫療人員 2011-2016 安全針具法 2013 醫療人員數 台灣 

a（Bianco et al., 2019）、b（Chaiwarith et al., 2013）、c（Chambers, Mustard, et al., 2015）、d（Cheung et al., 2010）、e（Garus-Pakowska et al., 2018）、f（Lee et al., 

2017）、g（Lu et al., 2015）、h（Memish et al., 2013）、i（Perry et al., 2012）、j（Phillips et al., 2013）、k（吳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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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章品質評估 

此部分使用 JBI 盛行率研究評估清單進行，本研究以每篇文章得到「是」

的次數來反映該研究之品質。此評估清單包含 9 個題目，第 1～5 題評估取樣適

當性、第 6～7 題評估測量工具信效度、第 8 題評估統計分析方法、第 9 題評估

研究回收率。研究納入文章得到「是」的次數為 4～8 次；因為納入文章皆未提

到低報率相關資料，無法排除有針扎低報的可能，所以在第 9 題皆評為「NA」

（表 5）。 

表 5 納入文章品質評估結果列表 

研究編號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樣本框架是否能適切反映目標族群？     V*   V   V   V V V 

2.收樣方式是否恰當？     V V V V V V V V V 

3.樣本量是否足夠？ V V V V V V V V V V V 

4.是否詳細描述研究對象與其背景環境？ V V V V V V V V     V 

5.進入資料分析的樣本覆蓋率是否足夠？ V V V V V V V V V V V 

6.鑑別事件的方式是否有效？ V V V V V V V V V V V 

7.評估受試者的方式是否標準可靠？ V   V V V V V V V V V 

8.統計分析方式是否恰當？ V   V V V V V V V V V 

9.調查回覆率是否足夠？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得到「是」的總數 6 4 8 7 8 7 8 7 7 7 8 

*V 表示該研究在此評估問題中得到「是」 

 

三、 統合分析結果 

此部分研究納入 7 篇立法國家與 4 篇非立法國家文章；立法國家文章在

1993～2016 年間執行研究，針扎發生率比例（Incidence rate ratio, IRR）為 0.39

～1.04；非立法國家文章的研究執行期間為 2002～2015 年，IRR 為 0.82～1.44

（圖 4）。納入的 11 篇文章整體 IRR 為 0.84，95%信賴區間為 0.74～0.96，I2 為

98%。7 篇立法國家文章的 IRR 及 I2 分別為 0.78 及 98%，其中有 6 篇研究顯示

針扎風險在立法之後下降。4 篇非立法國家研究的 IRR 及 I2 為 0.98 及 64%，其

中只有一篇發現針扎率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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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立法與非立法國家之醫療人員針扎發生率比率森林圖 

 

11 篇研究中有 3 篇另外依職業類別計算職類扎傷率，分析有提到護理師扎

傷率的 3 篇研究，護理師針扎 IRR 為 0.96，I2 將近 90%。護理師在立法與非立

法國家的 IRR 分別為 0.89 及 1.18，兩者的針扎發生率比有顯著差異，立法國家

的扎傷風險僅非立法國家的 0.75 倍（圖 5）。 

 

圖 5 立法與非立法國家之護理人員針扎發生率比森林圖 

Forest plot of IRR 

Forest plot of I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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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文章中僅 2 篇研究有計算醫師扎傷率；分析後發現，醫師的 IRR 為

0.9，不管是在立法或非立法國家，醫師的針扎風險變化都未達統計上的差異

（圖 6）。 

 

圖 6 立法與非立法國家之醫師針扎發生率比森林圖 

     

此部分研究結果已發表於國際期刊感染控制與醫院流行病學（Infection Control 

& Hospital Epidemiology），期刊文章摘要請詳見附錄三。 

  

Forest plot of I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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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了解台灣安全針具法通過前後醫療人員針扎率的變化 

一、 立法前後整體針扎率之變化 

在依照此部分研究所設定的納入與排除條件篩選 EPINet 通報醫院後，納入

22 家醫療院所（圖 7），包括 3 間醫學中心與 19 間區域醫院，在 2004～2019 年

間共通報 7,674 件扎傷事件（表 6）。2010 年起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醫學

中心與公立醫院需加入 EPINet 通報系統，通報醫院數在 2010 年有較大幅度的

上升（表 7）。另外納入醫院的平均針扎發生率，在 2009～2010 年間大幅度跌

落，2010 年後的發生率則開始穩定逐漸下降，到了 2019 年時針扎發生率僅為

2004 年的一半（表 7、圖 8）。 

 

圖 7 納入醫院篩選流程圖 

 

表 6 納入醫院針扎事件通報件數分布狀況（N=7,674） 

 醫院數量 
立法前扎傷件數 
（2004～2009） 

立法中扎傷件數 
（2010～2012） 

立法後扎傷件數 
（2013～2019） 

醫學中心 3 300（16.9%） 443（24.3%） 1584（38.9%） 
區域醫院 19 1480（83.1%） 1377（75.7%） 2490（61.1%） 
總計 22 1780（100%） 1820（100%） 4074（100%） 

臺灣 EPINet 參加醫院 (N=450) 

2010～2014 未持續通報之醫
院(N=409) 

2010～2014 有持續通報之醫院
(N=41) 

醫院層級為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
(N=22) 

醫院層級非醫學中心或區域
醫院(N=19) 



doi:10.6342/NTU202210139

36 

 

表 7 納入醫院歷年針扎率列表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通報事件數（件） 111 213 300 346 415 395 558 648 614 569 636 617 627 591 584 450 

通報醫院數（家） 5 7 8 10 13 14 20 22 22 22 22 21 20 20 19 15 

  醫學中心 0 1 1 1 1 1 1 3 3 3 3 3 3 3 3 3 

  區域醫院 5 6 7 9 12 13 19 19 19 19 19 18 17 17 16 12 

醫療人員總數 2491 5241 5987 6150 8202 9776 17054 23005 23446 24155 24124 24433 24001 24676 23290 20148 

年平均工時 2116 2112 2104 2101 2093 2084 2100 2087 2096 2077 2071 2066 1994 2002 1986 1994 

醫療人員工作總時數 
（百萬小時） 

5.27 11.07 12.59 12.92 17.17 20.38 35.81 48.01 49.15 50.17 49.97 50.49 47.87 49.39 46.25 40.18 

平均針扎發生率 
（件/每百萬工時） 

21.05 26.1 28.89 29.99 29.23 22.93 15.46 16.4 16.42 14.47 14.28 12.18 12.29 11.33 11.83 10.6 

標準差 
（件/每百萬工時） 

9.23 11.58 7.46 10.31 11.95 7.09 6.97 7.37 8.09 6.85 5.89 4.05 4.49 4.82 5.08 4.54 

 

圖 8 納入醫院 2004～2019 年針扎發生率趨勢圖 

 

表 8 列出 7,674 件扎傷事件的傷者職業類別，佔比最多的是護理人員

（63.1%），其餘依序為醫師（24.7%）及醫療技術人員（12.1%）。表 9 呈現立

法前、立法期間、立法後整體醫療人員與不同職業類別的扎傷率。立法前到立

法期間，整體扎傷率由每百萬工時 22.42 次下降為 13.69 次，下降將近 40%，在

醫師、護理人員與醫療技術人員三個職業類別的扎傷發生率也皆有顯著下降；

立法期間醫師的針扎發生率由每百萬工時 21.38 次下降至 15.65 次，風險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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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護理人員風險下降了 40%，醫療技術人員的針扎風險也僅剩立法前的一

半左右；以 log 轉換後使用 ANOVA test 進行檢驗，結果指出醫療技術人員針扎

風險下降的情況顯著比醫師明顯（F=4.41，p=0.02）。2013 年立法後整體針扎率

持續下降至每百萬工時 12.19 次，僅立法前的 54%；護理人員針扎發生率從立

法前的每百萬工時 24.12 次，到立法期間的 14.45 次，立法後又再持續下降為

11.25 次，扎傷風險共下降 53%；醫療技術人員扎傷率也在立法後又下降為每百

萬工時 8.01 次，扎傷風險是立法前的 48%；醫師扎傷率雖然在立法期間下降

26%，但在 2013 年後有回升的趨勢，扎傷率由立法間的每百萬工時 15.65 次回

升至 19.55 次，立法前後醫師的扎傷風險並未有顯著變化，扎傷預防的效果不

像在護理人員與醫療技術人員間有效（F=40.63，p<0.001）。 

 

表 8 針扎通報事件職業類別分佈表（N=7,674） 

職業別 通報件數 佔比（%） 

醫師 1899 24.74 

  住院醫師 1211 15.78 

  主治醫師 671 8.74 

  牙醫師 17 0.22 

護理人員 4846 63.15 

  護理人員 4608 60.05 

  專科護理師 129 1.68 

  外科助理人員 109 1.42 

醫療技術人員 929 12.11 

  其他醫療從業人員 272 3.54 

  檢驗人員 226 2.95 

  技術人員 178 2.32 

  牙科助理人員 88 1.15 

  呼吸治療師 20 0.26 

  緊急救護人員 4 0.05 

  其他 141 1.84 

總計 767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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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各職類立法前後針扎發生率列表（N=7,674） 

    
立法前 

（2009 以前） 

立法期間 

（2010～2012） 

立法後 

（2013 以後） 
 

醫師 針扎通報件數（IR
1
） 321 (21.38) 371 (15.65) 1207 (19.55)  

IRR
2
 [95%信賴區間] Ref.3 0.74 [0.63, 0.85]   

 
Ref.  0.92 [0.81, 1.03]  

  Ref. 1.25 [1.11, 1.40]  

護理人員 針扎通報件數（IR） 1244 (24.12) 1226 (14.45) 2376 (11.25)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60 [0.55, 0.65]   
 

Ref.  0.47 [0.44, 0.50]  

  Ref. 0.78 [0.73, 0.83]  

醫療技術人員 針扎通報件數（IR） 215 (16.78) 223 (9.12) 491 (8.01)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54 [0.45, 0.66]   
 

Ref.  0.48 [0.41, 0.56]  

  Ref. 0.88 [0.75, 1.03]  

總計 針扎通報件數（IR） 1780 (22.42) 1820 (13.69) 4074 (12.19)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61 [0.57, 0.65]   
 

Ref.  0.54 [0.51, 0.58]  

  Ref. 0.89 [0.84, 0.94]  

1IR：每百萬工時針扎發生率  2IRR：針扎發生率比率  3Ref.：參考組 
 0.4 0.6 0.8 1 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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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列出發生針扎事件的針具類別，本研究依據 EPINet 通報系統將針具

分為空心針頭、外科器械與玻璃製品三大類，在通報事件中各佔 65.41%、

33.84%與 0.75%。通報的針具品項佔比最多的是拋棄式注射器（41.43%），其次

為縫合針（12.04%）、靜脈留置針（5.64%）、皮下注射針頭（5.06%）與指尖採

血針（4.16%）。表 11 呈現不同針具類別的針扎發生率，立法期間空心針頭風險

下降 40%，發生率由每百萬工時 15.38 次下降至 9.17 次，外科器械風險下降

37%，而玻璃製品的針扎風險上升 37%，但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立法後空

心針頭針扎發生率繼續下降到每百萬工時 7.71 次，針扎風險僅剩立法前的一

半；2013 年以後外科器械的針扎率為每百萬工時 4.37 次，與立法期間的針扎率

相比並沒有顯著的變化；玻璃製品的扎傷率則是不管在立法期間或立法後都沒

有顯著變化；log 轉換後的 ANOVA 檢驗結果，空心針頭與玻璃製品的針扎預

防效果在立法後開始出現顯著差異（F=3.45，p=0.04）。表 12 列出針扎事件中

最常見的五個針具品項針扎發生率變化，拋棄式注射器、縫合針、靜脈留置針

與指尖採血針在立法期間就已經看到針扎率下降的情形，但皮下注射針發生率

卻有明顯上升的趨勢；拋棄式注射器、縫合針、靜脈留置針與指尖採血針的針

扎風險下降了 28～50%，在針扎事件中佔比最高的拋棄式注射器，發生率從立

法前的每百萬工時 10.97 次下降為立法期間的 5.47 次，下降次數是事件常見針

具品項中最多的，但其 IRR 與縫合針、靜脈留置針及指尖採血針相比尚無顯著

不同（F=2.13，p=0.10）；皮下注射針的發生率並沒有隨立法時間接近而下降，

立法期間發生率反而從每百萬工時 0.34 次上升至 0.59 次，針扎風險提高了

73%，針扎預防效果明顯異於其他針具品項（F=12.53，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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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針扎通報事件針具類別分佈表（N=7,674） 

針具品項 通報件數 佔比（%） 

空心針頭 5019 65.41 

  拋棄式注射器 3179 41.43 

  靜脈留置針 433 5.64 

  皮下注射針頭 388 5.06 

  真空採血針 175 2.28 

  角針 166 2.16 

  其他類型注射器 147 1.92 

  靜脈輸液配管針 109 1.42 

  中心靜脈導管導引針 93 1.21 

  動脈血氧採血針 75 0.98 

  原裝注射藥劑 37 0.48 

  其他非血管導引針 32 0.42 

  動脈導管導引針 26 0.34 

  硬膜外或脊隨麻醉針 16 0.21 

  其他血管導引針  9 0.12 

  不確定類型針頭 93 1.21 

  其他針型 41 0.53 

外科器械 2597 33.84 

  縫合針 924 12.04 

  指尖採血針 319 4.16 

  拋棄式手術刀 195 2.54 

  切片刀 175 2.28 

  剃刀 96 1.25 

  重複式手術刀 83 1.08 

  剪刀 82 1.07 

  鑽頭 62 0.81 

  電燒刀 53 0.69 

  固定/導引針 53 0.69 

  金屬線 46 0.60 

  鑷子/手術鉗 29 0.38 

  皮膚/骨釘牽引器 20 0.26 

  縫合釘 13 0.17 

  Trocar 12 0.16 

  切骨器 4 0.05 

  骨頭碎片 4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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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續）針扎通報事件針具類別分佈表（N=7,674） 

針具品項 通報件數 佔比（%） 

外科器械（續）   

  布鉗 4 0.05 

  指甲/牙齒 4 0.05 

  塑膠真空管 2 0.03 

  不確定類型尖銳物 252 3.28 

  其他尖銳物 165 2.15 

玻璃製品 58 0.75 

  毛細管 18 0.23 

  小藥瓶 6 0.08 

  玻璃載玻片 6 0.08 

  安瓶 4 0.05 

  檢體試管(玻璃類) 3 0.04 

  輸液瓶 2 0.03 

  玻璃滴管 1 0.01 

  不確定類型玻璃器物 4 0.05 

  其他玻璃器物 14 0.18 

總計 767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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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各類針具立法前後針扎發生率列表（N=7,674） 

    
立法前 

（2009 以前） 

立法期間 

（2010～2012） 

立法後 

（2013 以後） 
 

空心針頭 針扎通報件數（IR
1
） 1221 (15.38) 1219 (9.17) 2579 (7.71)  

IRR
2
 [95%信賴區間] Ref.3 0.6 [0.55, 0.65]   

 
Ref.  0.50 [0.47, 0.54]  

  Ref. 0.84 [0.79, 0.90]  

外科器械 針扎通報件數（IR） 552 (6.95) 585 (4.40) 1460 (4.37)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63 [0.56, 0.71]   
 

Ref.  0.63 [0.57, 0.69]  

  Ref. 0.99 [0.90, 1.09]  

玻璃製品 針扎通報件數（IR） 7 (0.09) 16 (0.12) 35 (0.10)  

IRR [95%信賴區間] Ref. 1.37 [0.56, 3.32]   
 

Ref.  1.19 [0.53, 2.67]  

  Ref. 0.87 [0.48, 1.57]  

總計 針扎通報件數（IR） 1780 (22.42) 1820 (13.69) 4074 (12.19)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61 [0.57, 0.65]   
 

Ref.  0.54 [0.51, 0.58]  

  Ref. 0.89 [0.84, 0.94]  

1IR：每百萬工時針扎發生率  2IRR：針扎發生率比率  3Ref.：參考組 
 

 

0.4 0.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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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針扎事件常見針具品項立法前後針扎發生率列表 

  
立法前 
（2009 以前） 

立法期間 
（2010～2012） 

立法後 
（2013 以後） 

 

拋棄式注射器 針扎通報件數（IR
1
） 871 (10.97) 727 (5.47) 1581 (4.73)  

IRR
2
 [95%信賴區間] Ref.3 0.50 [0.42, 0.55] 

 
  

Ref. 
 

0.43 [0.40, 0.47]  

  Ref. 0.87 [0.79, 0.94]  

縫合針 針扎通報件數（IR） 187 (2.36) 195 (1.47) 544 (1.63)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62 [0.51, 0.76] 
 

 
 

Ref. 
 

0.69 [0.59, 0.82]  

  Ref. 1.11 [0.94, 1.31]  

靜脈留置針 針扎通報件數（IR） 124 (1.56) 150 (1.13) 159 (0.48)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72 [0.57, 0.92] 
 

  
Ref. 

 
0.31 [0.24, 0.39]  

  Ref. 0.42 [0.34, 0.53]  

皮下注射針 針扎通報件數（IR） 27 (0.34) 78 (0.59) 283 (0.85)  

IRR [95%信賴區間] Ref. 1.73 [1.11, 2.67] 
 

 
 

Ref. 
 

2.49 [1.68, 3.69]  

  Ref. 1.44 [1.12, 1.85]  

指尖採血針 針扎通報件數（IR） 115 (1.45) 116 (0.87) 88 (0.26)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60 [0.47, 0.78]   

 Ref.  0.18 [0.14, 0.24]  

  Ref. 0.30 [0.23, 0.40]  

1IR：每百萬工時針扎發生率  2IRR：針扎發生率比率  3Ref.：參考組 
 0 0.4 0.8 1.2 1.6 2 2.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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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後各針具品項的預防效果出現明顯差異；立法後預防效果最明顯的針

具品項是指尖採血針，其針扎發生率在立法前為每百萬工時 1.45 次，立法期間

下降到 0.87 次，立法後更大幅度再下降到每百萬工時 0.26 次，立法後的針扎風

險不到立法前 20%，效果顯著優於其他品項（F=60.08，p<0.001）。與立法前相

比，靜脈留置針與拋棄式注射器立法後的扎傷風險皆下降超過 50%；靜脈留置

針發生率在立法期間下降 28%，立法後發生率仍持續下降，與立法前相比針扎

風險下降了將近 70%；在針扎事件中佔比最多的拋棄式注射器，發生率在立法

期間有較大幅度的下降，但是從立法期間到立法後，發生率僅減少 13%，從每

百萬工時 5.47 次下降到 4.73 次。醫師常使用的縫合針變化狀況與拋棄式注射器

有點類似，針扎風險在立法期間稍大幅度地下降了 38%，然而在立法後發生率

並未持續下降，反而小幅上升了 11%。所有針具品項中發生率變化趨勢最不同

的就是皮下注射針。皮下注射針的扎傷發生率從每百萬工時 0.34 次持續向上攀

升至 0.85 次，立法後扎傷風險反而是立法前的 2.49 倍（表 12）。 

EPINet 通報單上的扎傷事件發生時機共有 16 個選項，此部分研究依照針

具使用的時序將 16 個發生時機歸納為使用針具治療前、使用針具治療間、使用

針具治療後、不當拋棄相關以及其他五個大項。使用針頭或銳物之前（例如設

備破損、滑脫或組裝時扎傷）以及準備再次使用重複式器具（可消毒、滅菌類

器具）等狀況歸類於「使用針具治療前」；使用針頭或銳物之間（治療當中設備

滑脫、病人晃動掙扎等）、治療過程中某項步驟（使用針具治療當中扎傷、遞送

器械等）、從橡皮或其他阻體中拔出針頭以及遇躁動病患或約束病人當中被扎

傷，歸類於「使用針具治療間」；治療完成後拆卸設備或器械遭到扎傷、將已使

用過的銳物回套以及使用後處理前（整理治療環境、清洗、進行垃圾分類等）

歸類於「使用針具治療後」；被隨意棄置的銳物扎傷、將針頭或銳物放入銳物收

集盒時扎傷、被突出銳物收集盒的銳物扎傷、被刺穿銳物收集盒的銳物扎傷、

被丟棄於非銳物收集盒的垃圾袋或垃圾桶突出的銳物扎傷或是被不當遺留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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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板、桌子或病床等處銳物扎傷歸類於「不當棄置相關」；上述未能涵蓋的情

況歸類於「其他」。表 13 列出針扎發生時機分布情形，佔比最高的扎傷時機分

類是使用針具治療間（47.37%），其次為使用針具治療後（32.53%）與不當棄

置相關扎傷（15.82%）；最常發生扎傷的時機依序為治療過程中某項步驟

（24.86%）、使用針頭或銳物之間（16.30%）、使用後，處理前（12.59%）、將

已使用過的針頭重新套上針帽（11.02%）以及治療後拆卸設備或器械時

（8.92%）。 

 

表 13 針扎通報事件扎傷發生時機分佈表（N=7,674） 

扎傷發生時機 通報件數 佔比（%） 

使用針具治療前 290 3.78 

使用針頭或銳物之前 146 1.90 

準備再次使用重複式之器具 144 1.88 

使用針具治療間 3636 47.37 

  治療過程中某項步驟 1908 24.86 

  使用針頭或銳物之間 1251 16.30 

  從橡皮或其他阻體中拔出針頭 351 4.57 

  遇躁動病患或約束病人 126 1.64 

使用針具治療後 2496 32.53 

  使用後，處理前（運送廢棄物、清洗或垃圾分類等） 966 12.59 

  將已使用過的針頭重新套上針帽 846 11.02 

  拆卸設備或器械時 684 8.92 

不當拋棄相關 1214 15.82 

  將針頭或銳物放入銳物收集盒時 499 6.50 

  被遺留在地板、桌子、病床或其他不適當放置處的針頭或銳物扎傷 404 5.27 

  將已丟棄於銳物收集盒之突出的針頭或銳物扎傷 114 1.49 

  被隨意遺棄或廢棄盒旁的銳物扎傷 110 1.43 

  被已丟棄於垃圾袋/分類錯誤的垃圾桶所突出的銳物扎傷 51 0.66 

  被刺穿銳物收集盒的銳物扎傷 36 0.47 

其他 38 0.50 

總計 767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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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呈現不同發生時機分類的針扎率變化，立法期間除了其他時機之外，

所有發生時機分類針扎率都下降了 33～46%，發生時機分類間的成效尚無統計

上的差異（F=1.83，p=0.15）。立法後使用針具治療前與使用針具治療間的針扎

發生率維持在每百萬工時 2.51 次與 32.4 次，與立法期間相比沒有顯著變化；使

用針具治療後與不當拋棄相關兩個時機分類在立法後仍然有下降的趨勢，針扎

風險為立法期間的七到八成，雖然時機分類間的成效似乎開始出現些許差異，

但依舊無統計上的差異（F=1.93，p=0.13）。最常見的五個扎傷時機針扎發生率

在立法期間下降到立法前的 52～77%，各時機間下降的效果相差不多

（F=2.46，p=0.05）；立法後「將已使用過的針頭重新套上針帽」的扎傷預防成

效顯著優於其他四個時機（F=5.54，p<0.001），此時機的發生率從立法前的每

百萬工時 3.20 次，到立法期間的 1.67 次，在立法後更下降到 1.11 次，立法後

的扎傷風險僅立法前的 35%；然而除了「將已使用過的針頭重新套上針帽」之

外，其餘的扎傷時機發生率在立法期間之後並沒有持續出現顯著變化（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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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各類針扎事件發生時機立法前後針扎發生率列表（N=7,674） 

  
立法前 
（2009 以前） 

立法期間 
（2010～2012） 

立法後 
（2013 以後） 

 

使用針具治療前 針扎通報件數（IR
1
） 73 (4.86) 62 (2.62) 155 (2.51)  

IRR
2
 [95%信賴區間] Ref.3 0.54 [0.38, 0.76] 

 
  

Ref. 
 

0.52 [0.39, 0.68]  

  Ref. 0.96 [0.72, 1.29]  

使用針具治療間 針扎通報件數（IR） 812 (54.09) 824 (34.77) 2000 (32.4)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64 [0.58, 0.71] 
 

 
 

Ref. 
 

0.60 [0.55, 0.65]  

  Ref. 0.93 [0.86, 1.01]  

使用針具治療後 針扎通報件數（IR） 588 (39.17) 619 (26.12) 1289 (20.88)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67 [0.60, 0.75] 
 

  
Ref. 

 
0.53 [0.48, 0.59]  

  Ref. 0.80 [0.73, 0.88]  

不當拋棄相關 針扎通報件數（IR） 604 (7.97) 312 (13.17) 298 (19.85)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66 [0.57, 0.78] 
 

 
 

Ref. 
 

0.49 [0.43, 0.57]  

  Ref. 0.74 [0.65, 0.85]  

其他 針扎通報件數（IR） 9 (0.6) 3 (0.13) 26 (0.42)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21 [0.06, 0.78]   

 Ref.  0.70 [0.33, 1.50]  

  Ref. 3.33 [1.01, 10.99]  

1IR：每百萬工時針扎發生率  2IRR：針扎發生率比率  3Ref.：參考組 
 0 0.4 0.8 1.2 1.6 2 2.4 2.8 3.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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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針扎事件常見發生之五個時機立法前後針扎發生率列表 

  
立法前 
（2009 以前） 

立法期間 
（2010～2012） 

立法後 
（2013 以後） 

 

治療過程中某項步驟 針扎通報件數（IR
1
） 391 (4.92) 403 (3.03) 1114 (3.33)  

IRR
2
 [95%信賴區間] Ref. 0.62 [0.54, 0.71] 

 
  

Ref. 
 

0.68 [0.60, 0.76]  

  Ref. 1.10 [0.98, 1.23]  

使用針頭或銳物之間 針扎通報件數（IR） 291 (3.67) 284 (2.14) 676 (2.02)  

IRR [95%信賴區間] Ref.3 0.58 [0.50, 0.69] 
 

 
 

Ref. 
 

0.55 [0.48, 0.63]  

  Ref. 0.95 [0.82, 1.09]  

使用後，處理前 針扎通報件數（IR） 188 (2.37) 241 (1.81) 537 (1.61)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77 [0.63, 0.93] 
 

  
Ref. 

 
0.68 [0.58, 0.80]  

  Ref. 0.89 [0.76, 1.03]  

將已使用過的針頭重
新套上針帽 

針扎通報件數（IR） 254 (3.20) 222 (1.67) 370 (1.11)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52 [0.44, 0.63] 
 

 
 

Ref. 
 

0.35 [0.30, 0.41]  

  Ref. 0.66 [0.56, 0.78]  

治療後拆卸設備或器
械時 

針扎通報件數（IR） 146 (1.84) 156 (1.17) 382 (1.14)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64 [0.51, 0.80]   

 Ref.  0.62 [0.51, 0.75]  

  Ref. 0.97 [0.81, 1.17]  

1IR：每百萬工時針扎發生率  2IRR：針扎發生率比率  3Ref.：參考組 
 0.2 0.4 0.6 0.8 1 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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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引進安全針具之銳物立法前後針扎發生率的變化 

台灣的醫療院所中，並非所有銳物品項都有引進安全針具來取代，較普遍

被取代的針具包括拋棄式注射器、靜脈留置針、皮下注射針、指尖採血針、真

空採血針、角針以及靜脈輸液配管針。在 7,674 件通報案件中，有 4,769 件

（62.10%）是被有引進安全針具的品項扎傷，在這 4,769 件事件當中的針具佔

比依序是拋棄式注射器（66.66%）、靜脈留置針（9.08%）、皮下注射針頭

（8.14%）、指尖採血針（6.69%）、真空採血針（3.67%）、角針（3.48%）及靜

脈輸液配管針（2.29%）。各職業類別中的排序因常執行的治療項目不同而有差

異；醫師中最常發生扎傷的針具是拋棄式注射器、皮下注射針、靜脈留置針與

角針；護理人員中最常發生的是拋棄式注射器、靜脈留置針與皮下注射針；醫

療技術人員的排序則是拋棄式注射器、真空採血管與指尖採血針（表 16）。 

 

表 16 有引進安全針具的針扎通報事件針具品項分佈表（N=4,769） 

      職業類別 

針具品項 

醫師 護理人員 醫療技術人員 總計 

通報件數 （%） 通報件數 （%） 通報件數 （%） 通報件數 （%） 

拋棄式注射器 534 83.70 2279 64.03 366 63.99 3179 66.66 

靜脈留置針 20 3.14 383 10.76 30 5.24 433 9.08 

皮下注射針 35 5.49 337 9.47 16 2.80 388 8.14 

指尖採血針 10 1.57 265 7.45 44 7.69 319 6.69 

真空採血針 11 1.72 100 2.81 64 11.19 175 3.67 

角針 20 3.13 106 2.98 40 6.99 166 3.48 

靜脈輸液配管針 8 1.25 89 2.50 12 2.10 109 2.28 

總計 638 100.00 3559 100.00 572 100.00 4769 100.00 

 

表 17 依照是否引進安全針具將銳物分類，比較其立法前後發生率的變化，

有引進安全針具的銳物扎傷發生率在立法前是每百萬工時 15.71 次，立法期間

下降為 8.98 次，並在立法後下降為 7.01 次，立法後的針扎風險不到立法前的一

半。未引進安全針具的銳物在立法期間下降了 27%，但是在立法之後針扎風險

就沒有顯著變化了。表 18 列出各職類間引進安全針具與否的銳物立法前後針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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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率變化；兩類針具在醫師中的成效相差較不明顯，發生率皆在立法期間下

降至立法前的 0.75 倍左右，且在立法後發生率也都沒有再繼續改變。在護理人

員中這兩類針具的針扎預防成效有比較明顯的差距；有引進安全針具的銳物扎

傷率在立法前高達每百萬工時 19.35 次，立法期間風險下降將近一半，發生率

降到 10.80 次，立法後發生率持續下降到 7.84 次，風險為立法前的 41%；未引

進安全針具的銳物扎傷率雖然也在立法期間降低了 21%，但在立法後發生率並

未如同有安全針具的銳物一樣持續下降。在醫療技術人員當中，兩者的改善成

效也沒有特別明顯的差距，針扎風險也是在立法期間有較大幅度的下降後就沒

有持續變化，與醫師的變化趨勢相似，但扎傷發生率比醫師發生率小很多。從

每百萬工時針扎發生率的比較可以看到，在護理人員與醫療技術人員中，有引

進安全針具的銳物發生率較未引進的銳物高，而在醫師族群中相反，是未引進

安全針具的銳物發生率較高。若將職業類別與針具分類交叉比較來看，在立法

之前發生率最高的是護理人員使用拋棄式注射器、靜脈留置針與指尖採血針這

幾種針具時的情境（19.35 次/百萬工時），但在立法後其發生率大幅降低到每百

萬工時不到 8 次；發生率最高的情境轉變為醫師使用縫合針、導引針或刀片等

情況，醫師使用這些銳物的針扎發生率在立法前後都維持在每百萬工時 13 次左

右，風險並未在立法後好轉（表 18） 

立法期間拋棄式注射器、靜脈留置針、指尖採血針、真空採血針與角針扎

傷率下降了 27～50%，佔比最高的拋棄式注射器扎傷率從每百萬工時 10.397 次

大幅下降至 5.53 次；靜脈輸液配管針在立法期間尚未看到顯著的成效；但皮下

注射針發生率卻在立法期間從每百萬工時 0.34 次上升至 0.59 次，針扎風險是立

法前的 1.75 倍（表 19）。靜脈留置針、指尖採血針與與靜脈輸液配管針立法後

針扎發生率有更明顯的下降；靜脈留置針立法前發生率為每百萬工時 1.56 次，

立法後大幅下降到 0.48 次，針扎風險僅剩立法前的 42%；指尖採血針的預防成

效是各針具中最好的，針扎發生率從立法前的每百萬工時 1.45 次，在立法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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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到 0.88 次，立法後更持續下降為 0.26 次，針扎風險僅剩不到立法前的

20%；靜脈輸液配管針發生率在立法期間僅小幅下降每百萬工時 0.10 次，改變

程度未達統計上的顯著，但在立法後又再下降了將近 60%，扎傷率僅剩每百萬

工時 0.12 次。拋棄式注射器與真空採血針雖然在立法期間扎傷風險就大幅下降

了一半，但在立法後扎傷率並沒有持續下降太多；拋棄式注射器立法後的針扎

發生率為每百萬工時 4.73 次，與立法期間相比風險僅下降約 15%，真空採血針

立法後每百萬工時發生率較立法期間下降 0.04 次，風險並未達到統計上的改

變。皮下注射針發生率在立法後仍然持續上升，每百萬工時發生率從立法期間

的 0.59 次上升至 0.85 次，扎傷風險已將近是立法前的 2.5 倍，這七項有引進安

全針具的品項針扎預防成效在立法後開始出現顯著差異（F=6.58，p<0.001）。 

拋棄式注射器主要的預防效果發生在使用針具治療後以及不當拋棄相關的

針扎；這兩個期間的發生率都在立法期間下降了 50%左右，立法後仍持續下

降；使用針具治療前與治療間兩個時段的發生率，雖然在立法期間也有明顯下

降，但下降效果並未持續到立法後（表 20）。靜脈留置針在立法期間除了使用

針具治療間的發生率有下降之外，其他使用期間都尚未有顯著變化，但在立法

後各使用期間發生率都明顯下降，風險都下降到立法前的一半以下（表 21）。

皮下注射針是有引進安全針具的銳物中針扎預防成效最不好的，其針扎發生率

在立法之後一路攀升，從立法前的每百萬工時 0.07 次上升到 0.12 次，在立法後

更攀升到 0.17 次，針扎風險將近是立法前的 2.5 倍；尤其是使用安全針具後應

該可以避免的「使用針具治療後」及「不當拋棄相關」兩個時期，在立法後的

針扎風險都攀升為立法前的三倍（表 22）。指尖採血針是七種有引進安全針具

銳物中針扎預防成效最顯著的，針扎發生率從立法前的每百萬工時 0.29 次下降

到立法後的 0.05 次，尤其在「使用針具治療後」及「不當拋棄相關」兩個使用

時期，針扎發生率從立法期間就先下降了 34～51%，在立法之後仍持續下降，

風險只剩不到立法前的二成（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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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引進安全針具與否的銳物立法前後針扎發生率列表（N=7,674） 

 
 

 
立法前 
（2009 以前） 

立法期間 
（2010～2012） 

立法後 
（2013 以後） 

 

有引進安全針具 針扎通報件數（IR
1
） 1247 (15.71) 1180 (8.98) 2342 (7.01)  

IRR
2
 [95%信賴區間] Ref.3 0.57 [0.53, 0.62] 

 
 

 
Ref. 

 
0.45 [0.42, 0.48]  

  Ref. 0.78 [0.73, 0.84]  

未引進安全針具 針扎通報件數（IR） 533 (3.65) 640 (2.65) 1732 (2.88)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73 [0.65, 0.81] 
 

 
 

Ref. 
 

0.79 [0.72, 0.87]  

  Ref. 1.09 [0.99, 1.19]  

總計 
 

針扎通報件數（IR） 1780 (22.42) 1820 (13.69) 4074 (12.19)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61 [0.57, 0.65]   

 Ref.  0.54 [0.51, 0.58]  

  Ref. 0.89 [0.84, 0.94]  

1IR：每百萬工時針扎發生率  2IRR：針扎發生率比率  3Ref.：參考組 

 

  

0.4 0.6 0.8 1 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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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各職類間引進安全針具與否的銳物立法前後針扎發生率列表（N=7,674） 

  
立法前 
（2009 以前） 

立法期間 
（2010～2012） 

立法後 
（2013 以後） 

 

醫師      
  有引進安全針具 針扎通報件數（IR

1
） 114 (7.59) 132 (5.63) 392 (6.35)  

IRR
2
 [95%信賴區間] Ref. 0.74 [0.58, 0.95] 

 
  

Ref. 
 

0.84 [0.68, 1.03]  
  Ref. 1.13 [0.93, 1.37]  

  未引進安全針具 針扎通報件數（IR） 207 (13.79) 239 (10.08) 815 (13.27)  
IRR [95%信賴區間] Ref.3 0.73 [0.61, 0.88] 

 
  

Ref. 
 

0.96 [0.83, 1.12]  
  Ref. 1.32 [1.14, 1.52]  

護理人員      
  有引進安全針具 針扎通報件數（IR） 998 (19.35) 905 (10.8) 1656 (7.84)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56 [0.51, 0.61] 
 

  
Ref. 

 
0.41 [0.37, 0.44]  

  Ref. 0.73 [0.67, 0.79]  
  未引進安全針具 針扎通報件數（IR） 246 (4.77) 321 (3.78) 720 (3.44)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79 [0.67, 0.94] 
 

  
Ref. 

 
0.72 [0.62, 0.83]  

  Ref. 0.91 [0.80, 1.04]  
醫療技術人員      
  有引進安全針具 針扎通報件數（IR） 135 (10.54) 143 (5.92) 294 (4.79)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56 [0.44, 0.71]   
 Ref.  0.46 [0.37, 0.56]  
  Ref. 0.81 [0.66, 0.99]  

  未引進安全針具 針扎通報件數（IR） 80 (1.01) 80 (0.60) 197 (0.59)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60 [0.44, 0.81]   
 Ref.  0.59 [0.46, 0.77]  
  Ref. 0.99 [0.76, 1.28]  

1IR：每百萬工時針扎發生率  2IRR：針扎發生率比率  3Ref.：參考組 
 

0.3 0.8 1.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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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有引進安全針具的銳物品項立法前後針扎發生率列表（N=4,769） 

  
立法前 
（2009 以前） 

立法期間 
（2010～2012） 

立法後 
（2013 以後） 

 

拋棄式注射器 針扎通報件數（IR
1
） 871 (10.97) 727 (5.53) 1581 (4.73)  

IRR
2
 [95%信賴區間] Ref. 0.50 [0.46, 0.56] 

 
  

Ref. 
 

0.43 [0.40, 0.47]  
  Ref. 0.86 [0.78, 0.93]  

靜脈留置針 針扎通報件數（IR） 124 (1.56) 150 (1.14) 159 (0.48)  
IRR [95%信賴區間] Ref.3 0.73 [0.58, 0.93] 

 
  

Ref. 
 

0.31 [0.24, 0.39]  
  Ref. 0.42 [0.33, 0.52]  

皮下注射針 針扎通報件數（IR） 27 (0.34) 78 (0.59) 283 (0.85)  
IRR [95%信賴區間] Ref. 1.75 [1.13, 2.70] 

 
  

Ref. 
 

2.49 [1.68, 3.69]  
  Ref. 1.43 [1.11, 1.83]  

指尖採血針 針扎通報件數（IR） 115 (1.45) 116 (0.88) 88 (0.26)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61 [0.47, 0.79] 

 
  

Ref. 
 

0.18 [0.14, 0.24]  
  Ref. 0.30 [0.23, 0.39]  

真空採血針 針扎通報件數（IR） 47 (0.59) 40 (0.30) 88 (0.26)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51 [0.34, 0.78]   
 Ref.  0.45 [0.31, 0.63]  
  Ref. 0.85 [0.60, 1.26]  

角針 針扎通報件數（IR） 32 (0.40) 31 (0.24) 103 (0.31)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59 [0.36, 0.96]   
 Ref.  0.76 [0.51, 1.14]  
  Ref. 1.31 [0.87, 1.95]  

靜脈輸液配管針 針扎通報件數（IR） 31 (0.39) 38 (0.29) 40 (0.12)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74 [0.46, 1.19]   
  Ref.  0.31 [0.19, 0.49]  
   Ref. 0.41 [0.27, 0.65]  
1IR：每百萬工時針扎發生率  2IRR：針扎發生率比率  3Ref.：參考組 

 0 0.4 0.8 1.2 1.6 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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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拋棄式注射器各使用期間立法前後針扎發生率列表（N=3,179） 

 
 

 
立法前 
（2009 以前） 

立法期間 
（2010～2012） 

立法後 
（2013 以後） 

 

使用針具治療前 針扎通報件數（IR
1
） 32 (0.40) 20 (0.15) 46 (0.14)   

IRR
2
 [95%信賴區間] Ref. 0.38 [0.22, 0.66] 

 
   

Ref. 
 

0.34 [0.22, 0.54]  
   Ref. 0.90 [0.54, 1.53]  
使用針具治療間 針扎通報件數（IR） 360 (4.53) 309 (2.35) 700 (2.09)   

IRR [95%信賴區間] Ref.3 0.52 [0.45, 0.60] 
 

   
Ref. 

 
0.46 [0.41, 0.52]  

   Ref. 0.89 [0.78, 1.02]  
使用針具治療後 針扎通報件數（IR） 349 (4.4) 279 (2.12) 592 (1.77)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48 [0.41, 0.57]   
  Ref.  0.40 [0.35, 0.46]  

   Ref. 0.83 [0.72, 0.96]  

不當拋棄相關 針扎通報件數（IR） 127 (1.6) 118 (0.90) 238 (0.71)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56 [0.44, 0.72]   
  Ref.  0.45 [0.36, 0.55]  

   Ref. 0.79 [0.64, 0.99]  

其他 針扎通報件數（IR） 3 (0.04) 1 (0.01) 5 (0.01)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20 [0.02, 1.94]   
  Ref.  0.40 [0.10, 1.66]  

   Ref. 1.97 [0.23, 16.82]  

總數 針扎通報件數（IR） 871 (2.19) 727 (1.11) 1581 (0.95)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50 [0.46, 0.56]   
  Ref.  0.43 [0.40, 0.47]  
   Ref. 0.86 [0.78, 0.93]  
1IR：每百萬工時針扎發生率  2IRR：針扎發生率比率  3Ref.：參考組  

 

0 0.4 0.8 1.2 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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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靜脈留置針各使用期間立法前後針扎發生率列表（N=433） 

 
 

 
立法前 
（2009 以前） 

立法期間 
（2010～2012） 

立法後 
（2013 以後） 

 

使用針具治療前 針扎通報件數（IR
1
） 3 (0.04) 2 (0.02) 2 (0.01)   

IRR
2
 [95%信賴區間] Ref. 0.40 [0.07, 2.41] 

 
   

Ref. 
 

0.16 [0.03, 0.95]  
   Ref. 0.39 [0.06, 2.79]  
使用針具治療間 針扎通報件數（IR） 72 (0.91) 63 (0.48) 87 (0.26)   

IRR [95%信賴區間] Ref.3 0.53 [0.38, 0.74] 
 

   
Ref. 

 
0.29 [0.21, 0.39]  

   Ref. 0.54 [0.39, 0.75]  
使用針具治療後 針扎通報件數（IR） 21 (0.26) 42 (0.32) 44 (0.13)  

 IRR [95%信賴區間] Ref. 1.21 [0.72, 2.04]   
  Ref.  0.50 [0.30, 0.84]  

   Ref. 0.41 [0.27, 0.63]  

不當拋棄相關 針扎通報件數（IR） 28 (0.35) 43 (0.33) 25 (0.07)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93 [0.58, 1.49]   
  Ref.  0.21 [0.12, 0.36]  

   Ref. 0.23 [0.14, 0.37]  

其他 針扎通報件數（IR） 0 (0.00) 0 (0.00) 1 (<0.01)  

 IRR [95%信賴區間] Ref. -   
  Ref.  -  

   Ref. -  

總數 針扎通報件數（IR） 124 (0.31) 150 (0.23) 159 (0.10)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73 [0.58, 0.93]   
  Ref.  0.31 [0.24, 0.39]  
   Ref. 0.42 [0.33, 0.52]  
1IR：每百萬工時針扎發生率  2IRR：針扎發生率比率  3Ref.：參考組  

 

0 0.2 0.4 0.6 0.8 1 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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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皮下注射針各使用期間立法前後針扎發生率列表（N=388） 

 
 

 
立法前 
（2009 以前） 

立法期間 
（2010～2012） 

立法後 
（2013 以後） 

 

使用針具治療前 針扎通報件數（IR
1
） 1 (0.01) 0 (0.00) 14 (0.04)   

IRR
2
 [95%信賴區間] Ref.3 1.00 [1.00, 1.00] 

 
   

Ref. 
 

3.33 [0.44, 25.28]  
   Ref. 1.00 [1.00, 1.00]  
使用針具治療間 針扎通報件數（IR） 8 (0.10) 16 (0.12) 41 (0.12)   

IRR [95%信賴區間] Ref. 1.21 [0.52, 2.82] 
 

   
Ref. 

 
1.22 [0.57, 2.60]  

   Ref. 1.01 [0.57, 1.80]  
使用針具治療後 針扎通報件數（IR） 13 (0.16) 54 (0.41) 164 (0.49)  

 IRR [95%信賴區間] Ref. 2.51 [1.37, 4.60]   
  Ref.  3.00 [1.70, 5.27]  

   Ref. 1.19 [0.88, 1.62]  

不當拋棄相關 針扎通報件數（IR） 5 (0.06) 8 (0.06) 63 (0.19)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97 [0.32, 2.96]   
  Ref.  2.99 [1.20, 7.44]  

   Ref. 3.10 [1.48, 6.46]  

其他 針扎通報件數（IR） 0 (0.00) 0 (0.00) 1 (<0.01)  

 IRR [95%信賴區間] Ref. -   
  Ref.  1.00 [1.00, 1.00]  

   Ref. 1.00 [1.00, 1.00]  

總數 針扎通報件數（IR） 27 (0.07) 78 (0.12) 283 (0.17)  
 IRR [95%信賴區間] Ref. 1.75 [1.13, 2.70]   
  Ref.  2.49 [1.68, 3.69]  
   Ref. 1.43 [1.11, 1.83]  
1IR: 每百萬工時發生率 Incidence rate per 1 million working hours  2IRR: 發生率比值  3Ref.：參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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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指尖採血針各使用期間立法前後針扎發生率列表（N=319） 

 
 

 
立法前 
（2009 以前） 

立法期間 
（2010～2012） 

立法後 
（2013 以後） 

 

使用針具治療前 針扎通報件數（IR
1
） 5 (0.06) 13 (0.10) 6 (0.02)   

IRR
2
 [95%信賴區間] Ref.3 1.57 [0.56, 4.41] 

 
   

Ref. 
 

0.29 [0.09, 0.93]  
   Ref. 0.18 [0.07, 0.48]  
使用針具治療間 針扎通報件數（IR） 3 (0.13) 9 (0.07) 16 (0.05)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54 [0.22, 1.34] 
 

   
Ref. 

 
0.38 [0.17, 0.84]  

   Ref. 0.70 [0.31, 1.58]  
使用針具治療後 針扎通報件數（IR） 48 (0.60) 52 (0.40) 31 (0.09)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66 [0.44, 0.97]   
  Ref.  0.15 [0.10, 0.24]  

   Ref. 0.23 [0.15, 0.37]  

不當拋棄相關 針扎通報件數（IR） 51 (0.64) 41 (0.31) 34 (0.10)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49 [0.32, 0.73]   
  Ref.  0.16 [0.10, 0.24]  

   Ref. 0.33 [0.21, 0.51]  

其他 針扎通報件數（IR） 1 (0.01) 1 (0.01) 1 (<0.01)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60 [0.04, 9.66]   
  Ref.  0.24 [0.02, 3.80]  

   Ref. 0.39 [0.23, 0.39]  

總數 針扎通報件數（IR） 115 (0.29) 116 (0.18) 88 (0.05)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61 [0.47, 0.79]   
  Ref.  0.18 [0.14, 0.24]  
   Ref. 0.30 [0.23, 0.39]  
1IR：每百萬工時針扎發生率  2IRR：針扎發生率比率  3Ref.：參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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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真空採血管各使用期間立法前後針扎發生率列表（N=175） 

 
 

 
立法前 
（2009 以前） 

立法期間 
（2010～2012） 

立法後 
（2013 以後） 

 

使用針具治療前 針扎通報件數（IR
1
） 0 (0.00) 0 (0.00) 3 (0.01)   

IRR
2
 [95%信賴區間] Ref.3 - 

 
   

Ref. 
 

1.00 [1.00, 1.00]  
   Ref. 1.00 [1.00, 1.00]  
使用針具治療間 針扎通報件數（IR） 16 (0.20) 11 (0.08) 27 (0.08)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42 [0.19, 0.90] 
 

   
Ref. 

 
0.40 [0.22, 0.74]  

   Ref. 0.97 [0.48, 1.95]  
使用針具治療後 針扎通報件數（IR） 23 (0.29) 22 (0.17) 28 (0.08)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58 [0.32, 1.04]   
  Ref.  0.29 [0.17, 0.50]  

   Ref. 0.50 [0.29, 0.87]  

不當拋棄相關 針扎通報件數（IR） 8 (0.10) 7 (0.05) 29 (0.09)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53 [0.19, 1.46]   
  Ref.  0.86 [0.39, 1.88]  

   Ref. 1.63 [0.71, 3.72]  

其他 針扎通報件數（IR） 0 (0.00) 0 (0.00) 1 (<0.01)  

 IRR [95%信賴區間] Ref. -   
  Ref.  1.00 [1.00, 1.00]  

   Ref. 1.00 [1.00, 1.00]  

總數 針扎通報件數（IR） 47 (0.12) 40 (0.06) 88 (0.05)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51 [0.34, 0.78]   
  Ref.  0.45 [0.31, 0.63]  
   Ref. 0.87 [0.60, 1.26]  
1IR：百萬工時針扎發生率  2IRR：針扎發生率比率  3Ref.：參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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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角針各使用期間立法前後針扎發生率列表（N=166） 

 
 

 
立法前 
（2009 以前） 

立法期間 
（2010～2012） 

立法後 
（2013 以後） 

 

使用針具治療前 針扎通報件數（IR
1
） 2 (0.03) 0 (0.00) 0 (0.00)   

IRR
2
 [95%信賴區間] Ref. 1.00 [1.00, 1.00] 

 
   

Ref. 
 

1.00 [1.00, 1.00]  
   Ref. -  
使用針具治療間 針扎通報件數（IR） 10 (0.13) 7 (0.05) 42 (0.13)   

IRR [95%信賴區間] Ref.3 0.42 [0.16, 1.11] 
 

   
Ref. 

 
1.00 [0.50, 1.99]  

   Ref. 2.36 [1.06, 5.25]  
使用針具治療後 針扎通報件數（IR） 13 (0.16) 12 (0.09) 30 (0.09)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56 [0.26, 1.22]   
  Ref.  0.55 [0.29, 1.05]  

   Ref. 0.98 [0.50, 1.92]  

不當拋棄相關 針扎通報件數（IR） 7 (0.09) 12 (0.09) 31 (0.09)  

 IRR [95%信賴區間] Ref. 1.04 [0.41, 2.63]   
  Ref.  1.05 [0.46, 2.39]  

   Ref. 1.02 [0.52, 1.98]  

其他 針扎通報件數（IR） 0 (0.00) 0 (0.00) 0 (0.00)  

 IRR [95%信賴區間] Ref. -   
  Ref.  -  

   Ref. -  

總數 針扎通報件數（IR） 32 (0.08) 31 (0.05) 103 (0.06)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59 [0.36, 0.96]   
  Ref.  0.76 [0.51, 1.14]  
   Ref. 1.31 [0.87, 1.95]  
1IR：每百萬工時針扎發生率  2IRR：針扎發生率比率  3Ref.：參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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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靜脈輸液配管針各使用期間立法前後針扎發生率列表（N=109） 

 
 

 
立法前 
（2009 以前） 

立法期間 
（2010～2012） 

立法後 
（2013 以後） 

 

使用針具治療前 針扎通報件數（IR
1
） 0 (0.00) 3 (0.02) 3 (0.01)   

IRR
2
 [95%信賴區間] Ref. 1.00 [1.00, 1.00] 

 
   

Ref. 
 

1.00 [1.00, 1.00]  
   Ref. 0.39 [0.08, 1.95]  
使用針具治療間 針扎通報件數（IR） 11 (0.14) 14 (0.11) 20 (0.06)   

IRR [95%信賴區間] Ref.3 0.77 [0.35, 1.69] 
 

   
Ref. 

 
0.43 [0.21, 0.90]  

   Ref. 0.56 [0.28, 1.11]  
使用針具治療後 針扎通報件數（IR） 10 (0.13) 13 (0.10) 11 (0.03)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79 [0.34, 1.79]   
  Ref.  0.26 [0.11, 0.62]  

   Ref. 0.33 [0.15, 0.74]  

不當拋棄相關 針扎通報件數（IR） 10 (0.13) 8 (0.06) 5 (0.01)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48 [0.19, 1.13]   
  Ref.  0.12 [0.04, 0.35]  

   Ref. 0.25 [0.08, 0.75]  

其他 針扎通報件數（IR） 0 (0.00) 0 (0.00) 1 (<0.01)  

 IRR [95%信賴區間] Ref. -   
  Ref.  1.00 [1.00, 1.00]  

   Ref. 1.00 [1.00, 1.00]  

總數 針扎通報件數（IR） 31 (0.08) 38 (0.06) 40 (0.02)  
 IRR [95%信賴區間] Ref. 0.74 [0.46, 1.19]   
  Ref.  0.31 [0.19, 0.49]  
   Ref. 0.41 [0.27, 0.65]  
1IR：每百萬工時針扎發生率  2IRR：針扎發生率比率  3Ref.：參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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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採血針是七種有引進安全針具銳物中針扎預防成效最顯著的針具，針

扎發生率從立法前的每百萬工時 0.29 次下降到立法後的 0.05 次，尤其在「使用

針具治療後」及「不當拋棄相關」兩個使用時期，針扎發生率從立法期間就先

下降了 34～51%，在立法之後仍持續下降，風險只剩立法前的三成左右（表

23）。真空採血管針扎發生率在立法前為每百萬工時 0.12 次，在立法後下降到

0.05 次，主要的針扎預防成效發生在「使用針具治療後」期間，該期間針扎發

生率於立法期間就先降到立法前的 58%，立法後更持續再下降一半，風險降低

到立法前的 29%；但是在不當拋棄相關針扎，該針具的針扎發生率並沒有顯著

變化（表 24）。立法後角針與靜脈輸液配管針發生率從每百萬工時 0.08 次分別

下降到 0.06 次與 0.02 次，但因這兩項針具通報案件數較少，各使用期間的針扎

風險並沒有出現統計上的顯著變化（表 25、表 26）。 

三、 針扎發生率與安全針具替代率間之相關性 

從上一段可以看到，在有引進安全針具的銳物中，也存在針扎預防成效的

差異，因此本研究使用拋棄式注射器、靜脈留置針、皮下注射針與角針四種針

具資料來探討安全針具替代率與針扎發生率間的關係。表 27 為依據納入醫院醫

療服務量來估算針具申報量與安全針具替代率的結果，從中可以看到在安全針

具法執行前，靜脈留置針的安全針具替代率約三分之一左右，而其他項目的安

全針具則尚未普遍引進院內工作環境，替代率為 0.01～1.70%。在安全針具法立

法五年後，四種針具的替代率都有上升，拋棄式注射器與皮下注射針的替代率

上升到四分之一左右，靜脈留置針與角針替代率則攀升到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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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納入醫院安全針具替代率估算結果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醫學中心 （n=3） 

  拋棄式注射器 
       

    總採購量（萬支） 169.48 175.04 157.39 149.30 135.56 167.33 176.27 

    平均安全針具替代率（%） 1.70 2.31 1.01 3.96 6.50 17.80 25.45 

  靜脈留置針 
       

    總採購量（萬支） 77.07 77.56 73.94 70.76 59.26 63.00 64.26 

    平均安全針具替代率（%） 37.87 42.69 59.29 76.67 85.36 91.16 93.83 

  皮下注射針 
       

    總採購量（萬支） 21.32 22.83 22.01 21.51 17.87 18.49 18.46 

    平均安全針具替代率（%） 0.01 0.01 1.55 11.42 14.66 22.67 24.83 

  角針 
       

    總採購量（萬支） 9.58 10.24 10.43 10.28 9.49 9.90 10.20 

    平均安全針具替代率（%） 4.20 6.28 20.90 47.06 68.84 89.01 95.60 

區域醫院（n=19） 

  拋棄式注射器 
       

    總採購量（萬支） 188.99 195.81 196.82 220.67 237.07 269.03 279.04 

    平均安全針具替代率（%） 0.01 0.03 0.94 5.14 16.63 31.19 39.49 

  靜脈留置針 
       

    總採購量（萬支） 76.00 79.32 81.50 93.65 106.44 109.78 110.51 

    平均安全針具替代率（%） 26.31 35.48 54.57 74.66 88.73 92.93 94.87 

  皮下注射針 
       

    總採購量（萬支） 20.93 22.94 24.67 29.10 30.88 32.15 33.11 

    平均安全針具替代率（%） 0.01 0.00 1.24 5.95 12.01 16.96 21.00 

  角針 
       

    總採購量（萬支） 3.01 3.40 3.90 4.97 7.84 7.95 8.49 

    平均安全針具替代率（%） 1.48 5.39 13.22 35.37 67.74 85.38 95.09 

 

表 28 2011-2017 年針具採購量、安全針具替代率與針扎率列表 

年份 總採購量（支） 安全針具採購量（支） 安全針具替代率 每萬針具針扎率 

2011 5664802 424702 7.50 % 1.02 

2012 5871378 621175 10.58 % 1.33 

2013 5706538 1023235 17.93 % 1.04 

2014 6002260 1854289 30.89 % 0.89 

2015 6044028 2776827 45.94 % 0.71 

2016 6776343 3822958 56.42 % 0.51 

2017 7003413 4359405 62.25 %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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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及圖 9 呈現 2011～2017 年 22 家納入醫院四種針具的總採購量、安全

針具採購量以及每萬針具針扎率。從安全針具法生效的 2012 年之後，安全針具

在總採購量中的佔比逐年上升，而每萬針具針扎率則是逐年下降。圖 10 分別呈

現拋棄式注射器、靜脈留置針、皮下注射針與角針的針具採購量、安全針具採

購量與每萬針具針扎率。拋棄式注射器是購買量最多的針具，但 2017 年的安全

針具替代率尚不到 40%，針扎率為每萬針具 0.50 次（表 29）；靜脈留置針 2017

年的安全針具替代率將近 95%，針扎率為每萬針具 0.13 次（表 30）；皮下注射

針的 2017 年安全針具替代率為四種針具中最低，僅約 21%，針扎率為每萬針具

0.55 次（表 31）；角針 2017 年安全針具替代率約 95%，針扎率為每萬針具 0.79

次（表 32）。 

 

 

圖 9 2011～2017 年針具採購量與針扎率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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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2011～2017 年拋棄式注射器採購量、安全針具替代率與針扎率列表 

年份 總採購量（支） 安全針具採購量（支） 安全針具替代率 每萬針具針扎率 

2011 3584710 8632 0.24 % 0.98 

2012 3708476 12582 0.34 % 0.97 

2013 3542146 33692 0.95 % 0.84 

2014 3699650 184131 4.98 % 0.77 

2015 3726283 568121 15.25 % 0.77 

2016 4363557 1281324 29.36 % 0.59 

2017 4553131 1710921 37.58 % 0.50 

 

 

表 30 2011～2017 年靜脈留置針採購量、安全針具替代率與針扎率列表 

年份 總採購量（支） 安全針具採購量（支） 安全針具替代率 每萬針具針扎率 

2011 1530786 426876 27.89 % 0.54 

2012 1568793 572050 36.46 % 0.41 

2013 1554331 858254 55.22 % 0.21 

2014 1644066 1231909 74.93 % 0.18 

2015 1656997 1462626 88.27 % 0.17 

2016 1727832 1601504 92.69 % 0.10 

2017 1747636 1655480 94.73 % 0.13 

 

 

表 31 2011～2017 年皮下注射針採購量、安全針具替代率與針扎率列表 

年份 總採購量（支） 安全針具採購量（支） 安全針具替代率 每萬針具針扎率 

2011 422504 35 0.01 % 0.64 

2012 457702 10 <0.01 % 0.99 

2013 466802 6002 1.29 % 0.87 

2014 506107 33908 6.70 % 0.83 

2015 487513 60294 12.37 % 0.93 

2016 506421 89842 17.74 % 0.64 

2017 515742 111016 21.53 %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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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2011～2017 年角針採購量、安全針具替代率與針扎率列表 

年份 總採購量（支） 安全針具採購量（支） 安全針具替代率 每萬針具針扎率 

2011 126802 2350 1.85 % 1.91 

2012 136407 7520 5.51 % 2.93 

2013 143259 20442 14.27 % 2.25 

2014 152437 56349 36.97 % 1.80 

2015 173235 117609 67.89 % 0.96 

2016 178533 153309 85.87 % 0.72 

2017 186904 177854 95.16 % 0.79 

 

表 33 安全針具替代率與針扎次數等變項間皮爾森相關性檢驗結果 

 針扎次數 安全針具替代率 立法經歷時間 針具購買量 

 rho(p) 

針扎次數 1.00 -0.27(<0.01)** -0.20(0.62)** 0.75(<0.01)** 

安全針具替代率  1.00 0.60(<0.01)** -0.09(0.03)** 

立法後經歷時間   1.00 0.05(0.25)** 

針具購買量    1.00 

**p<0.01, *p<0.05 

 

依照研究架構（圖 1）分別檢驗針扎次數、安全針具替代率、立法後經歷

時間與針具購買量之皮爾森相關性，結果指出安全針具替代率與針扎次數為負

相關，與針具購買量呈現高度正相關；立法經歷時間與針扎次數沒有顯著相

關，但是與安全針具替代率呈現中度正相關（表 33）。依照研究架構進行多層

次卜瓦松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34，安全針具替代率較高之組別針扎風險較低，而

各針具項目之針扎風險也有本質上的不同，立法後經歷時間則對針扎風險無直

接影響。進一步分析四種針具之個別模型，由於四種針具之安全針具替代率差

異甚大，拋棄式注射器與皮下注射針皆未達 50%，故此兩種針具分別依據其替

代率之 50 與 90 百分位數調整分組方式分析其個別模型；然而在四種針具的個

別模型中，皆未看到各變項有顯著影響效果（表 35～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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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棄式注射器 靜脈留置針 

  

皮下注射針 角針 

  

圖 10 2011～2017 年拋棄式注射器、靜脈留置針、皮下注射針與角針採購量與針扎率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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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安全針具替代率與針扎之模型分析結果 

變項 
模型 1 模型 2 

aRR 95 % 信賴區間 aRR 95 % 信賴區間 
安全針具替代率     
  <50% 1.00   1.00   
  51% - 90% 0.59* (0.43, 0.79) 0.59* (0.44, 0.80) 
  >90% 0.49* (0.33, 0.74) 0.51* (0.35, 0.74) 
     
立法後經歷時間 1.01  (0.98, 1.04)   
     
醫院層級     
  區域醫院 1.00   1.00   
  醫學中心 5.40* (2.51, 11.63) 5.34* (2.49, 11.48) 
     
針具項目     
  拋棄式注射器 1.00   1.00   
  靜脈留置針 0.16* (0.13, 0.21) 0.16* (0.13, 0.21) 
  皮下注射針 0.12* (0.09, 0.15) 0.12* (0.09, 0.15) 
  角針 0.05* (0.04, 0.07) 0.05* (0.04, 0.07) 
aRR：經針具購買量調整後之風險比率、*：p<0.001 

 

表 35 拋棄式注射器之安全針具替代率與針扎之模型分析結果 

變項 
模型 1 

aRR 95 % 信賴區間 
安全針具替代率   
  <5% 1.00   
  5% - 35% 1.12  (0.89, 1.42) 
  >35% 1.04  (0.69, 1.55) 
   
立法後經歷時間 0.95  (0.89, 1.01) 
   
醫院層級   
  區域醫院 1.00   
  醫學中心 1.00  (0.36, 2.77) 
aRR：經針具購買量調整後之風險比率、*：p<0.001 

 

表 36 靜脈留置針之安全針具替代率與針扎之模型分析結果 

變項 
模型 1 

aRR 95 % 信賴區間 
安全針具替代率   
  <50% 1.00   
  51% - 90% 0.66  (0.39, 1.12) 
  >90% 0.71  (0.39, 1.12) 
   
立法後經歷時間 0.90  (0.73, 1.12) 
   
醫院層級   
  區域醫院 1.00   
  醫學中心 0.91  (0.26, 3.17) 
aRR：經針具購買量調整後之風險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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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皮下注射針安全針具替代率與針扎之模型分析結果 

變項 
模型 1 

aRR 95 % 信賴區間 
安全針具替代率   
  <5% 1.00   
  5% - 20% 1.06  (0.66, 1.71) 
  >20% 0.63  (0.28, 1.46) 
   
立法後經歷時間 1.15  (0.98, 1.34) 
   
醫院層級   
  區域醫院 1.00   
  醫學中心 3.85  (0.88, 16.92) 
aRR：經針具購買量調整後之風險比 

 

表 38 角針安全針具替代率與針扎之模型分析結果 

變項 
模型 1 

aRR 95 % 信賴區間 
安全針具替代率   
  <50% 1.00   
  51% - 90% 0.86  (0.43, 1.76) 
  >90% 0.66  (0.21, 2.76) 
   
立法後經歷時間 1.11  (0.87, 1.41) 
   
醫院層級   
  區域醫院 1.00   
  醫學中心 2.79  (0.05, 154.38) 
aRR：經針具購買量調整後之風險比率 

 



doi:10.6342/NTU202210139

70 

 

第三節 探索台灣實施安全針具法的實務困境 

一、 受訪者資料概述 

此部分研究訪談 22 位護理人員及 3 位醫師，共 25 位被安全針具扎傷的醫

療人員；多數（68%）在成人單位服務，其餘有 5 位（20%）為急診工作人

員、3 位（12%）為兒科工作人員。受訪者中被拋棄式注射器（口語說法：空

針）與靜脈留置針扎傷者最多，分別佔 40%與 28%，其餘依序為翼型採血針

（12%）、角針（12%）、筆針針頭（4%）及血糖採血針（4%）。受訪者中僅有

約一半的人（56%）接受過安全針具教育訓練，但 64%的受訪者自覺對使用的

針具熟練度高，自覺熟練度低者佔 24%（表 39）。有關受訪者工作年資，4 位

（16%）為實習生、2 位（8%）未滿一年、13 位（52%）為一到五年、5 位

（20%）超過五年。有 12 位（48%）在醫學中心服務、13 位（52%）為區域醫

院醫療人員。受訪者的扎傷原因中有 5 件（20%）是對針具或治療項目不熟

悉、4 件（16%）因為使用者有危險的用針習慣、4 件（16%）未確認安全裝置

是否啟動、4 件（16%）為他人操作不當而被扎傷、2 件（12%）因忙碌或緊急

狀況分心、2 件（8%）為病人躁動、2 件（8%）為治療中不慎扎傷、其餘 2 件

（8%）為其他原因。對針具熟練度高的 16 位受訪者中，有 75%曾接受過針具

教育訓練，11 位（63.6%）未接受教育訓練的受訪者對針具的熟練度則多落在

中度以下；因對針具或治療不熟悉而扎傷的 5 位受訪者僅有一位接受過針具教

育訓練（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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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受訪個案特性及相關變項之分佈（N=25） 

變項 數量 百分比 

職業別 

  護理人員 22 88% 

  醫師 3 12% 

所屬部門 

  成人單位 16 64% 

  急診 5 20% 

  兒科單位 3 12% 

  行政單位 1 4% 

是否接受針具教育訓練 

  是 14 56% 

  否 11 44% 

扎傷針具類型   

  空針 10 40% 

  靜脈留置針 7 28% 

  翼型採血針 3 12% 

  角針 3 12% 

  筆針針頭 1 4% 

  血糖採血針 1 4% 

對針具之熟練度   

  高 16 64% 

  中 3 12% 

  低 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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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 受訪者一覽表 

編號 職業別 年資(年) 醫院別 扎傷針具 扎傷過程 接受教育訓練 自覺對針具熟練度 

N01 成人 ICU 護理師 3 醫中 04 手動回縮型空針 拆開包裝時針蓋為鬆脫狀態掉落時扎入鞋面刺傷腳 有 高 

N02 成人 ICU 護理師 3 醫中 06 手動回縮型空針 危險的用針習慣，握針方式太過靠近針尖 有 高 

N03 成人 ICU 護理師 5 區域 08 護蓋型空針 他人未啟動安全裝置，個案以為該針具為新針具抓取時遭扎傷 有 高 

N04 成人 ICU 護理師 11 醫中 06 翼型採血針 不知道灰色橡膠內有針遭此端扎傷 無 低 

N05 成人 ICU 護理師 8 醫中 08 護蓋型靜脈留置針 同事未啟動安全裝置，協助同事壓制病人時遭同事劃傷 有 高 

N06 成人病房護理師 <1 區域 03 胰島素筆針 未啟動裝置並雙手回套 無 中 

N07 呼吸照護中心護理師 1 區域 04 血糖採血針 扎耳垂時採血針穿越耳垂扎傷手指 無 中 

N08 居家護理師 10 醫中 07 角針 不知如何使用針具，為病人拔針時遭扎傷 無 低 

N09 門診化療室護理師 11 醫中 02 角針 未確認裝置未完全啟動碰到針具扎傷 有 高 

N10 腫瘤科護理師 2 醫中 02 角針 針具未完全啟動，收集盒又快滿了，拋棄時被已丟入盒中的針具扎傷 有 高 

N11 急診護理師 2 醫中 01 手動回縮型空針 分血過程中扎傷 無 高 

N12 急診護理師 3 區域 01 滑蓋型空針 人員手較小，右手持針用左手將滑蓋推出時扎傷 無 中 

N13 急診護理師 5 區域 07 護蓋型空針 稀釋藥物時不慎扎傷 有 高 

N14 急診護理師 <1 醫中 05 護蓋型空針 未確認裝置是否完全啟動，收拾時遭扎傷 有 高 

N15 急診護理師 2 醫中 03 翼型採血針 針要回縮時手指放在針具附近遭針彈到手扎傷。 無 高 

N16 急診護理師 2 區域 07 護蓋型靜脈留置針 治療中分心+結束治療時未啟動安全裝置 無 高 

N17 兒科護理師 2 區域 02 回縮型靜脈留置針 病人躁動使治療時扎傷 無 高 

N18 兒科護理師 2 區域 02 回縮型靜脈留置針 病人躁動 有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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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續）受訪者一覽表 

編號 職業別 年資(年) 醫院別 扎傷針具 扎傷過程 接受教育訓練 自覺對針具熟練度 

N19 兒科護理師 6 區域 05 回縮型靜脈留置針 打開蓋子時硬針已經穿出軟針遭到刺傷 有 高 

N20 護理部主任 2 區域 06 護蓋型空針 協助 CPR 時使用雙手操作針具不慎扎傷 有 低 

N21 實習護生 - 區域 03 手動回縮型空針 對治療不熟悉情緒緊張遭到扎傷 有 低 

N22 實習護生 - 區域 09 護蓋型空針 對針具不熟悉，研究時遭扎傷 無 低 

P01 實習醫師 - 醫中 02 翼型採血針 匆忙中遭扎傷 有 高 

P02 實習醫師 - 醫中 02 護蓋型靜脈留置針 對針具不熟悉，將硬針抽出時護片劃傷 無 低 

P03 醫師 10 區域 10 護蓋型靜脈留置針 教導同事使用時，同事對治療與針具皆不熟悉，不慎遭同事刺傷 有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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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質性分析結果 

質性訪談內容分析後，對於台灣實施安全針具法的實務困境，彙整出安全

針具使用上不夠便利及安全針具替代範圍不全面兩項主題（表 41）。 

 

表 41 安全針具使用困境之主題與次主題一覽表 

主題 次主題 

1. 安全針具使用上不夠便利 1-1 沒有真正好用的安全針具 

1-2 沒上過教育訓練 

1-3 缺乏便於使用安全針具的環境 

2. 安全針具替代範圍不全面 2-1 醫師的治療項目沒有安全針具 

 

主題一：安全針具使用上不夠便利 

正確使用安全針具可預防扎傷事件的發生，但並非所有醫療人員都正確使

用，也因此影響安全針具的預防效果。分析訪談結果後，歸納出醫療人員會因

為安全針具不夠便利所以用錯誤的方式或甚至不使用安全針具以避免影響工作

效率；此部分研究歸納出三項醫療人員認為安全針具使用上不夠便利的次主

題，包括沒有真正好用的安全針具、沒上過教育訓練以及缺乏便於使用安全針

具的環境。 

次主題：1-1 沒有真正好用的安全針具 

在訪談中發現受訪者使用過的安全針具中，只有胰島素筆針頭與血糖採血

針獲得一致好評，也一致認為這些安全針具確實能夠提高工作環境的安全性，

其餘各種安全針具的使用心得則相當不一致。 

「筆型胰島素就很方便，缺點可能就貴吧，聽說一個不便宜，但是以前的筆針

跟 Cath 針都很可怕(個案 N02)。」 

「我覺得筆針那種很好用，消毒完後扣上皮膚會有咖一聲，打完離開皮膚針就

彈回去了，從頭到尾看不到針，那個超好用的，因為之前的筆針頭超多人被扎

到，卸針的時候，而且有時候你手濕濕的或是有酒精，那時候轉真的很容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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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到，所以我覺得那個最好用，也不用特別再做其他動作(個案 N03)。」 

 

同一個設計特點會因醫療人員的治療項目、使用目的、工作環境甚至是個人習

慣的不同，被一部分人視為優點，也被一部分人視為缺點。這凸顯了目前市面

上的安全針具，在設計上仍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以靜脈留置針為例，多數受

訪者都提到安全靜脈留置針回血較慢較不容易觀察。 

「剛開始會覺得回血的狀態比較難看到，因為以前的針接空針順便抽血的時候

只要輕輕抽就會看到回血，但現在你要反抽比較多才能看到回血(個案 N13)。」 

「非安全針具的時候一打進去回血會很明顯，甚至會直接流出來，但安全針具

的話有聽過學妹說回血比較不明顯。因為我們打小朋友會用蛇燈，要把室內的

燈光關掉，在燈光比較不好的情況下，回血的觀察就更不明顯(個案 N18)。」 

 

在靜脈留置針中自動啟動的護蓋式留置針不需多做額外的動作，有人認為啟動

相當方便，但也有人覺得無法確認裝置何時會啟動因而在治療上造成困擾。 

「有一種硬針拉出來以後會自己有一個鑽石型的蓋子鎖在前面，我覺得這個是

最好用的（個案Ｎ12）。」 

「你不知道拔硬針的時候它什麼時候會啟動，有時只是拉一點點看回血就啟動

了，沒辦法再調整（個案Ｐ02）。」 

 

手動啟動的回縮型留置針雖然可自行控制啟動時間，但可能會有誤觸啟動按鈕

或是忘記啟動的問題。 

「我比較喜歡用回縮這種，因為可以自己控制什麼時候啟動，就可以再調整

Cath 的角度（個案 P02）。」 

「有時候你在喬位置不小心壓到就會彈回來，因為那個按鍵蠻敏感的，蠻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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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心壓到就啟動就不能用了（個案 N06）。」 

 

而最常被使用的拋棄式注射器，口語上常以空針來稱呼，多數醫療人員認為回

縮式安全空針雖然可避免針尖暴露，但操作上動作繁瑣不易啟動。 

「它有時候沒有卡好，就要再用力按壓一次弄緊才能往後拉(個案 N21)。」 

「推到底以後有時往後拉針不一定會跟著往後，如果有卡緊的話手會有一個卡

住的感覺，但有時候很急他不一定都會成功往後縮(個案 N22)。」 

 

護蓋型空針則是較常被提到裝置佔用空間影響醫療人員進行治療，有些人員甚

至會拆除安全裝置以利治療的進行。 

「他多一個東西在那邊，有一點影響視野，尤其 1cc 在做 Penicillin test 的時候

你還要去轉針面，所以我覺得她沒有保護我的安全但又阻礙我平常的工作(個案

N12)。」 

「抽動脈血氧的時候如果是股動脈就會有點影響，醫師覺得會戳不夠深就會把

蓋子扯下來（個案 N05）。」 

 

翼型採血針（口語稱呼：蝴蝶針）受訪者則較少提及設計上的問題，而是較常

提到需要較多的時間熟悉以及沒有接受過教育訓練前不知道如何使用。 

「我覺得優點就是他按一下會回彈，所以如果你有記得這個步驟應該不太容易

被扎傷，另外是他有一個蝶翼所以比較好固定，不用怕病人動或自己的手不

穩。缺點的話我覺得它對經驗比較少的人來說要準備的東西跟步驟比較多，有

同事提過在組裝的過程中就被扎到了(個案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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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蝴蝶針好用耶，因為也是很明顯可以減少針扎的機會，不過後面戳到

試管的那端也是針頭，一開始不知道那裡面有針所以我有被戳過，不過那時的

針是乾淨的(個案 N22)。」 

「翼型採血針有試用過，那時是有學姐的哥哥是檢驗科的，我們是問那個檢驗

科的人才知道怎麼用，因為大家用的感覺不錯，所以就有採購進來用，不過沒

有上過課的人就不知道要怎麼用(個案 N07)。」 

 

使用角針（Port-A）的受訪者皆未提到設計上的缺點，但有受訪者覺得啟動方

式與翼型採血針一樣較不直觀，也需要先接受過教育訓練才會知道如何啟動。 

「安全式 Port-A 在拔針的時候要把下面的圓盤壓好才好啟動，但如果沒有先

教，我們可能就不知道要怎麼樣會比較好弄。因為不是所有安全針具都一看就

知道怎麼用(個案 N06)。」 

 

由上可知目前醫療人員對於各種安全針具的評價不一，有關受訪者對於各式針

具的看法彙整於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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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各安全針具優缺點一覽表 

針具 優點（訪談者編號） 缺點（訪談者編號） 
角針 拔針時後座力小，不會反彈造成扎傷（N05、N10） 針長度較短，若病人 Port-A 比較深或皮下脂肪較厚則無法使用

（N05） 
胰島素筆針頭 不需額外操作，簡單安全（N02、N03、N04、N05） 價格較高（N02） 
血糖採血針 簡單操作且安全（N03、N05、N07、N08、N11）  
按壓回縮式採血蝴
蝶針 

1. 按鈕後馬上回縮，很安全（N01、N02、N04、P01） 
2. 有蝶翼，抽血時好固定（P01） 

1. 縮針時血液可能噴濺（N15） 
2. 容易誤觸安全裝置按鈕（N05、N15） 
3. 操作步驟較繁雜（N16、P01、P02、P03） 
4. 無法連接動脈血氧試管（N05） 

自動回縮型空針 1. 使用後針頭回縮較安全（N11） 1. 排氣或在拉順活塞時容易誤啟動回縮（N01、N11） 
手動回縮型空針 1. 針頭回縮感覺比較安全（N22） 

2. 除了啟動安全裝置外，使用上的感覺跟傳統針具無異（P02） 
1. 安全裝置啟動操作不易（N01、N02、N06、N16、N21、

N22、P02） 
護蓋型空針 1. 治療操作方式與一般空針無異（N22） 1. 針頭長度較短（N03、N05、N11） 

2. 安全蓋對手小的工作者來說不好推（N12） 
3. 護蓋影響視野或操作（N05、N12、N16、N22） 

回縮型靜脈留置針 1. 針頭完全縮入較安全（N01、N03、N06、N17、N18、N19、
N22） 

2. 啟動簡單（N11、N17） 
3. 可自行決定啟動時機，利於調整留置針（P02） 

1. 針具較不銳利，入針需較大施力（N03、N10、N17、N18、
N19） 

2. 回血較慢、較不易觀察（N17、N18、P02） 
3. 針具較大影響下針角度（N10） 
4. 容易誤觸安全按鈕（N01、N03、N06、N22） 
5. 回縮時血液可能噴濺（N15） 
6. 回彈力易使幼童或是較細的血管破裂（N12、N22） 

護蓋式靜脈留置針 1. 不須額外操作，使用上簡單且安全（N02、N05、N12、N16、
N13、P02） 

1. 回血較慢較不易觀察（N12、N13） 
2. 觀察回血時易誤啟動安全蓋（N12） 
3. 與回縮式相比較不易確認裝置是否完全啟動（N01） 
4. 金屬護蓋仍有銳利處可造成刮傷（P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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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主題：1-2 沒上過教育訓練 

引進安全針具以及新人訓練時，是否有提供教育訓練可能影響醫療人員使

用安全針具的意願。若院方有提供良好的教育訓練，會使醫療人員較容易上

手。 

「我覺得要上課耶，我們其實有時候遇到新的東西例如剛剛講的 Zoldax，我們

也會請廠商來上課，廠商會過來教我們怎麼使用，廠商有時候會講出一些好用

的小技巧 (個案 N09)。」 

「我覺得應該還是要先上課吧，就是安全針具怎麼使用的課，我覺得有上過會

比較知道要怎麼使用(個案 N22)。」 

 

反之沒有足夠的教育訓練，會使醫療人員對針具的認識不足，不了解正確使用

方式而扎傷，甚至不知道該針具有安全裝置可以啟動。 

「我覺得如果新進人員當時沒有教的話，我們會不知道怎麼使用，因為不是所

有安全針具都一看就知道怎麼用，所以醫院可以先教，然後可以用模型讓大家

試用，這樣才不會讓我們在用的時候反而因為不會使用安全針具反而更不安全

(個案 N06)。」 

「我那時候是新人，第一次看到那種針具，是健檢那種抽血的採血針，另一邊

外面要接一個塑膠殼，裡面是灰頭的，結果我把手伸進去才知道裡面是針(個案

N04)。」 

「我們現在用的這款你如果當一般空針用其實也是可以，所以也有可能不知道

它有安全裝置可以啟動，使用方式是護理師跟我說的，我印象中安全針具好像

沒有對我們做培訓，也可能或許有線上課程什麼的但是我忘記了，但實際上我

都是在現場看別人怎麼用學會的 (個案 P02)。」 

 

缺乏適當的教育訓練除了使醫療人員不知道如何正確使用針具外，也可能使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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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人員無法正確選用最適當的針具。目前採血檢驗的治療，市面上有翼型採血

套組，臨床上常被稱作蝴蝶針，可直接連接檢體試管，避免醫療人員使用拋棄

式注射器抽血後還要執行分血的動作造成針扎，但不少個案提到因為沒有接受

過教育訓練，不知道也不習慣使用翼型採血針，還是傾向選擇以拋棄式注射器

抽血後再分血。 

「那個我不會用耶，沒有上過課，我覺得它使用上跟空針比起來需要比較多技

巧，所以我沒什麼在用(個案 P02)。」 

「我們空針用得很習慣，所以除非是病人很怕痛或是一次要抽個十幾管的那種

我們才會用那個。蝴蝶針沒上過課，我記得好像是大家互教的吧，互相教怎麼

用(個案 N05)。」 

 

目前醫療院所的教育訓練大多著重在引進新針具時訓練，引進針具後才到職的

新人通常是由資深人員教導來學會使用安全針具，也不一定會有統一標準的評

值方式來確認新進人員操作安全針具的正確性；另外也有醫療人員因為班別或

是轉換單位等原因錯過教育訓練。 

「我們是交班的時候互相教一下，如果教錯那就上那個班的人大家一起錯下

去，發現怎麼那一區的人都錯的（個案 N12）。」 

「有些針我還是新人的時候就已經換了，所以也沒有上到課（個案 N15）。」 

 

次主題：1-3 缺乏便於使用安全針具的環境 

要使用安全針具來達到預防針扎，不只要提供安全針具，還要創造便於使

用安全針具的環境，才能提高醫療人員正確使用安全針具的意願。醫療院所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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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的針具包裝類型可能直接影響醫療人員的針具使用意願；若使用拋棄式注射

器時需先更換安全針頭後才能開始使用，醫療人員更傾向直接使用一般針具。 

「我們全院的急救車上面都有安全針頭，但就是還要另外換，所以我自己在抽

藥的時候也會說我只要一般的就好，因為我不想多花時間在急救的時候去換那

個東西，如果 IM 或皮下也還是用非安全的，不會特別換針頭耶(個案 N10)。」 

「原本的空針是沒有粉紅色蓋子的那種，我們要用的時候再另外把針頭換成有

粉紅色的那種，但大家都懶得換，而且那個東西是要計價的(個案 N22)。」 

 

另外也有個案提到單位內不常有肌肉或皮下注射治療，所以將安全針頭放置在

庫房，但如此的設計也讓工作人員在真正需要使用時不想花費多餘的時間移動

至庫房拿取安全針頭。 

「安全空針平常是放庫房，有要打 IM 才會用，但其實我們很少會再跑去庫房

拿，所以真的很少用，只有廠商在職教育的時候有拿來練習過。醫生 On CVP

也是給他們一般空針而已，抽 GAS 我們是用一般針頭，沒有去用安全針具(個

案 N04)。」 

 

安全針具在使用後雖然有安全裝置避免針尖暴露，但仍需要將尖銳物棄置在尖

銳物收集盒裡，尖銳物收集盒也是提升安全針具使用便利性的一個重要因素。

針具若沒有搭配適當的收集盒，反而會造成醫療人員工作上的困擾。回縮型安

全空針使用後所佔的空間較大，小容量收集盒會消耗太快，但大容量收集盒又

不方便攜帶，以致在不方便丟棄的狀況下，醫療人員會選擇刻意不啟動安全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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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我們單位有些地方是小的收集盒，不可能每個地方都放大的，如果是整個縮

回去的話，以小的收集盒來說 3ml 空針頂多放個 5 支我就塞不下去了，所以我

就只能把針頭卸開丟針頭（個案 N11）。」 

「他安全裝置啟動一定要推到底，所以如果針筒裡面有殘留的液體就一定要打

掉，一來是你的針筒收集盒看起來會很髒，二來是你不把血打掉妳就要用手去

把針頭轉開，這樣又會增加風險(個案 N02)。」 

「那個針筒你如果啟動裝置它就只能整支丟到回收桶裡面，所以護理人員會唸

說這樣很佔回收桶的空間，我就還是習慣把針頭跟針筒分離，所以那個空針的

安全裝置對我來說其實是沒有用的（個案 P03）。」 

 

院方是否願意採納醫療人員的針具使用心得做為採購的依據，也會影響醫療人

員使用安全針具的意願。院方若可參考醫療人員的使用心得來調整採購品項，

較有機會嘗試出最適合該院人員使用的針具。 

「如果採購部門可以考慮我單位屬性讓我選適合的安全針具比較會有幫助，因

為你會不會扎傷跟你用的順不順手有關 (個案 N12)。」 

「試用完會寫意見說明，目前我們有用的都是我們覺得好用的，現在習慣了大

家也都很願意使用 (個案 N13)。」 

 

院方若較不在意醫療人員的使用感受，醫療人員不僅感受不佳，正確使用安全

針具的意願也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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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跟他們說，但通常是不會採納意見，他們會覺得這是小事情或是單一

案件，還是成本比較重要，除非真的全部的人都跟妳說很難用，或是有影響病

人安全比方說針斷在裡面之類很可怕的事才有可能，大家後來只好配合使用但

真的很少會啟動(個案 N12)。」 

「我不知道上面是怎麼決定的，這個試用就好像只是一個流程而已(個案

N19)。」 

 

主題二：安全針具替代範圍不全面 

次主題 2-1：醫師的治療項目缺乏安全針具 

目前在醫師的治療中，更多的狀況是沒有合適的安全針具可以選用。醫師

經常操作的治療中，骨髓穿刺、放置中心靜脈導管、胸腔或腹腔放液以及縫

合，都是多數受訪者認為風險高但卻沒有安全針具可以使用的治療項目。 

「我覺得像 CVC 比較危險，因為工具步驟都很多，除了針本身還有像 Guide 

wire 或 dilator 那些都有可能刺傷，如果他有安全針具就會好很多。然後

Lumbar puncture 如果病人動然後手固定的位置又跟下針地方很近，這樣也很可

怕(個案 P01)。」 

「像是 Bone marrow 還有 Lumbar puncture 這些目前都沒有安全針可以用(個案

P02)。」 

「我會接觸到的針具都是抽腹水、抽 CSF 這些，還有 On CVC，那這些針具在

我們醫院其實都不是安全針具 (個案 P03)。」 

 

這個問題不只直接影響執行治療的醫師，同時也影響了整理治療後環境的護理

人員。 

「CVP 的 Guide wire 也都不是安全針具，還有 Tapping 的也不是，我們去收拾

的時候就要先跟他們確定好針是不是都丟了，備東西的時候會直接把銳物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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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放旁邊給他們用(個案 N02)。」 

「刀片、縫針這些沒有安全針具但也很危險。現在我個人的習慣是直接把收集

桶放在旁邊，讓他可以直接順手丟進去，然後我收之前會先跟他確定丟了那些

針才去打包他的東西。(個案 N04)」 

 

此部分研究結果已發表於台灣公共衛生雜誌，期刊文章摘要請詳見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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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 

第一節 確認國際間安全針具法的針扎預防成效 

此部分整合分析目的在確認安全針具法立法國家針扎率下降的成效是否優

於非立法國家。分析結果顯示，立法國家的針扎發生率顯著下降，且下降幅度

明顯優於非立法國家。七篇立法國家的研究分析結果指出，立法國家醫療人員

的針扎風險在立法後 3～6 年間下降了 22%，而非立法國家在五年間的扎傷率則

沒有明顯的變化。加拿大蒙大略省 2006 年的針扎率為每萬全職人力工時 9.44

次，在安全針具法於 2009 年生效之後，該地區 2011 年的針扎率下降為每萬全

職人力工時 5.35 次，五年間下降了 43.3%（Chambers, Mustard, et al., 2015）。美

國安全針具法在 2000 年通過，該國扎傷率在 10 年間從每百全職人力工時 4 次

下降為 2.48 次（Phillips et al., 2013）。台灣也在安全針具法生效之後五年間扎傷

率下降了 31%，從每百位醫療人員 3.60 次下降到 2.48 次，且該研究也發現安全

針具的替代率與扎針發生率之間有負相關存在（吳等，2019）。此次的整合分析

中非立法國家有泰國與韓國；泰國 2005～2010 年間針扎率下降 8.3%

（Chaiwarith et al., 2013），韓國在 2011～2015 年下降 16.2%（每百人年 6.8 次

下降至 5.7 次）（Lee et al., 2017），這兩個國家的針扎率下降程度皆不像同在亞

洲的台灣顯著。雖然部分非立法國家也有在使用安全針具，但因為缺少了法令

的強制力，所以安全針具在非立法國家中的使用普及狀況較低。在立法國家

裡，立法的效果也需要一些時間才會開始反映出來；加拿大研究發現在安全針

具法立法後的一到兩年內（Lu et al., 2015），針扎率還不會有顯著的改變，另一

篇加拿大研究也指出針扎率的變化在立法後四年才會看到效果（Chambers, 

Mustard, et al., 2015）。 

安全針具立法後，針扎率下降的狀況也可以在不同職業類別間看到差異，

立法國家護理人員的針扎率有顯著下降，但非立法國家護理人員的針扎風險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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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 18%。在安全針具法立法之前，護理人員是風險最高、最常發生針扎的

醫療人員；在安全針具法立法後的五到十年間，義大利與台灣護理人員的針扎

率分別下降了 68.4%與 32.4%，而針扎風險最高的醫療人員也從護理人員改變

成醫師（吳等，2019；Bianco et al., 2019）；但在非立法國家研究中，泰國護理

師、護生與護佐的針扎率在五年間只下降 15%（Chaiwarith et al., 2013）。大部

分護理師常用的針具在安全針具法立法之後已經從一般針具替換成安全針具；

台灣安全靜脈留置針的替代率在立法五年後從 30%攀升至 93.7%，而護理師間

的靜脈留置針扎傷率也從每百人 1.3 次下降至 0.07 次（吳等，2019）。替換安全

針具後清潔人員與照護服務員等支援人員的扎傷率也跟著改變，Bianco 等

（2019）的研究發現針扎率下降最多的就是支援人員，他們的針扎率在十年間

下降了 92%（Bianco et al., 2019）。支援人員不是醫療尖銳物的使用者，但他們

會因為銳物使用者不當處理或棄置尖銳物而暴露在針扎風險當中，使用安全針

具可以減少這類的扎傷事件，也因此安全針具法能夠預防這些支援人員免於受

到不當棄置銳物扎傷。安全針具法立法前，美國的針扎事件發生時機中佔比最

高的是拋棄相關時機，立法後其佔比從 36.8%降為 11.6%，佔比最高發生時機

也從拋棄相關時機改變成治療當中的扎傷（Perry et al., 2012），間接顯示了支援

人員在立法後得到較好的保護。 

醫師的針扎率在安全針具法立法後沒有顯著下降，安全針具法對醫師針扎

的預防不像對護理人員針扎這麼有成效，在安全針具立法後醫師取代護理人員

成為針扎風險最高的族群。在安全針具法立法五到十年後，義大利與台灣護理

人員的針扎率分別下降了 68.4%與 32.4%，但醫師的針扎率只分別下降了 48.9%

與 12.4%（吳等，2019；Bianco et al., 2019），原因有可能是醫師不像護理人員

那麼常使用安全針具。美國在一所大學醫院的研究發現，醫師的扎傷事件中有

18.1%是安全針具扎傷事件，而護理人員中有 45.4%是安全針具扎傷事件，其佔

比是醫師的 2.5 倍（Kanamori et al., 2016）；義大利研究指出安全針具扎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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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護理人員事件中佔比為 28.4%，但在醫師事件中僅佔 3%，醫師的事件中有高

達 97%是被一般針具扎傷（Ottino et al., 2019）；雖然沒有直接證據證明醫師的

安全針具使用率較護理人員低，但這兩個職業類別的扎傷事件中安全針具事件

的佔比差異，或許可以讓我們略窺一二，也提醒我們應重視醫師的針扎預防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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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了解台灣通過安全針具法後醫療人員針扎率的變化 

本研究使用針扎發生率比率（Incidence Rate Ratio, IRR）來分析台灣在通過

安全針具法以後每百萬工時針扎率的變化，並使用卜瓦松迴歸分析來探討安全

針具替代率對針扎次數的影響。本研究發現台灣整體針扎率從 2010 年就開始穩

定下降，直到立法後針扎風險只剩立法前的 0.54 倍，風險下降成效與美國加拿

大相似（Chambers, Mustard, et al., 2015; Phillips et al., 2013），優於波蘭（Garus-

Pakowska et al., 2018），而從前最常造成扎傷的回套行為，在立法期間的發生率

就已降低許多，立法後風險更降低到原本的 35%，顯見在經過用針的安全教

育、設置廢棄尖銳物收集筒以及安全針具的使用後，可減少相當程度的針扎

（Haiduven et al., 1992; Sellick et al., 1991）。 

在常見針具中預防成效最好的是指尖採血針，立法後其風險僅不到立法前

的 20%；台灣所使用的安全指尖採血針為主動式安全針具，醫療人員不需額外

啟動，另外其針尖不會曝露在外，單次使用後即失效，保護性高也可避免重複

使用，在針扎預防上效果良好（An et al., 2018）。然而，同樣有引進安全針具的

皮下注射針，其針扎風險卻在立法後上升了 44%，可見安全針具法立法後各針

具間的針扎變化並不一致，而台灣安全針具法對針扎預防的成效是否有貢獻，

或許可以從各針扎發生時機的風險變化看到端倪。 

美國研究發現廣泛並確實使用安全針具後，可預防治療後以及拋棄階段的

針扎事件，但與使用針具期間的針扎事件相關性較低（Perry et al., 2012）。本研

究中使用針具治療後以及不當拋棄相關的針扎風險除了從立法期間開始降低

外，一直到立法後風險仍然持續降低；相較之下使用針具治療前與使用針具治

療期間的針扎風險僅在立法期間下降，立法後風險卻沒有明顯變化了。上述狀

況反應出使用個人防護具、避免危險用針行為等針扎預防與安全教育減少了一

部分的針扎，而後續增加安全針具的使用，又可再使針扎事件有了進一步的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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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成效（Adams & Elliott, 2006）。 

為了更清楚比較安全針具法對針扎預防的效果，本研究將納入的針扎資料

以是否有引進安全針具做為標準，將針扎事件的針具分為兩群來比較針扎率變

化狀況。有引進者針扎風險的下降從立法期間一直持續到立法後，風險共下降

了 55%，而未引進者的風險僅在立法期間有下降 27%，且預防效果並未持續到

立法後。立法後引進具安全設計的針具針扎風險雖然持續下降，但是這樣的效

果只出現在護理人員與醫技人員中，在醫師中的預防成效較差，也並未持續到

立法之後。推測這狀況可能是因為醫師的工作中有安全針具可使用的治療項目

較少，德國學者 Dulon 也因為研究結果發現醫師較常發生非安全針具針扎而且

有類似的推論（Dulon et al., 2020），但目前尚無明確的證據可印證此推論。 

本研究也使用安全針具替代率與針扎發生次數進行卜瓦松迴歸分析以了解

兩者間的關係。安全針具法通過後拋棄式注射器、靜脈留置針、皮下注射針與

角針的安全針具替代率都明顯上升，立法後越多年安全針具替代率越高

（Jagger et al., 2008），因而立法能藉由提升安全針具替代率降低針扎事件的發

生。從本研究結果可以看到將安全針具替代率提升到 50%以上，則可能降低

40%的針扎風險；若能將替代率提高到 90%以上，針扎風險更可能降低將近一

半。雖然在本研究四種針具的個別模型中皆未看到安全針具替代率與針扎次數

間的顯著關係，但已有其他研究看到不同種類的針具以及不同機轉的安全針具

對針扎率的影響不盡相同；具有半自動或自動啟動安全裝置設計的針具，其針

扎發生率比手動啟動的安全針具更低（Tosini et al., 2010）。建議在規劃針扎預

防策略時，除了考量安全針具替代率之外，也應審視安全針具的設計是否恰當

且利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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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探索台灣實施安全針具法的實務困境 

此部分研究分析醫療人員的安全針具使用經驗，歸納出台灣在實施安全針

具法上有安全針具使用不夠便利以及安全針具替代範圍不全面兩大困境。 

安全針具法通過至今已十年，仍因為沒有真正好用的安全針具、沒上過教

育訓練與缺乏便於使用安全針具的環境這三個狀況而使醫療人員認為安全針具

的使用不夠便利。台灣目前大部分的注射或抽血等技術都有安全針具可以選

用，其中有使用過安全胰島素筆針頭的受訪者都認為其相當好用，此針具沒有

改變原有的治療流程、使用簡單、裝置可在治療中自行啟動且安全可靠（An et 

al., 2018）；但除了安全胰島素筆針頭之外，尚無其他被認為真正好用的安全針

具，安全針具的設計仍有相當大的空間可以進步。依據表 42 所列出的針具優缺

點，本研究對各針具提出改良方向的參考如下： 

一、拋棄式注射器： 

1. 可增加自動啟動的安全針具品項與其在市面上的普及率。 

2. 研發安全把關機制，使醫療人員務必需要啟動安全裝置才能完成治療，減

少安全裝置應啟動而未啟動的情況。 

3. 回縮型針具建議縮減針具拋棄時需佔用的空間；護蓋型針具建議縮減護蓋

的空間。 

4. 不分開販售安全針頭與針筒，僅販售不需額外組合的成套式安全針具。 

二、靜脈留置針： 

1. 克服回血不易觀察的問題，讓使用者即使不需要拔出硬針也能觀察到回血

狀況。 

2. 改善自動啟動的回縮式靜脈針，不但感官上裝置較安全可靠，也可避免誤

觸按鈕並確保裝置可在治療後被啟動 

3. 加強教育訓練，提醒醫療人員即使留置針放置失敗也應啟動安全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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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翼型採血針：建議供應商與院方務必定時提供使用者完善的教育訓練。 

四、角針： 

1. 研發可單手啟動的安全裝置。 

2. 研發可固定底座輔助器，讓使用者即使仍需要用一手固定底座，但可借助

輔助器遠離針尖。 

 

除了上述對各項針具的建議外，本研究在訪談過程中發現，由於目前多數

安全針具尚無臻於完美的設計，安全針具好用與否需視醫療人員的治療項目、

使用目的、工作環境與個人習慣而定，其他已立法使用安全針具的國家也有類

似的發現。加拿大研究發現一款手動啟動蝴蝶針在 A 醫院因為安全裝置過大影

響操作而被認為是「沒用的安全針具」，工作人員傾向不啟動其安全裝置甚至認

為該針具會增加扎傷可能，但該款針具在 C 醫院卻讓扎傷率降低一半

（Chambers et al., 2015）。建議製造商應持續依據院方回饋的使用心得進行改

良。而在安全針具的設計改善之前，也建議院方也應將各科部的臨床使用者納

入採購決策小組中，在進行採購決策時以醫療人員經驗作為主要的參考條件來

引進針具。國內醫學中心的研究發現若工作場所同時使用多種安全針具，工作

人員須先考量操作目的與方式來選擇針具種類，會降低同仁使用意願（簡杏津

等，2020）。我們在前文曾經提到，安全針具好用與否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因此

以院方角度來說，應該採購多種不同設計的針具供人員選擇，但以單位部門來

說，卻應盡可能讓針具的啟動機制有一致性。本研究建議採購小組可先以院方

角度依照不同針具設計方式選擇較優質的產品，增加院內針具的選擇性，再以

單位部門角度由各科部人員依照各科治療特性與習慣去選擇最適合該單位的針

具，讓醫療人員在安全針具的設計更優化之前，能使用到相對合適的產品。 

要使用安全針具來預防扎傷，不只需要規範雇主應提供安全針具，還要讓

受雇的醫療人員也願意正確使用安全針具。從訪談中我們了解到，沒有足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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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以及缺乏便於使用安全針具的環境也是降低醫療人員正確使用安全針

具的原因；引進安全針具的同時提供其教育訓練，針扎率明顯比只提供安全針

具者低（Tarigan et al., 2015）。引進新針具時如果沒有足夠的教育訓練，醫療人

員會因為不了解針具正確的使用方式，甚至不知道該針具有安全裝置可以啟

動，而未啟動或錯誤使用安全針具（簡杏津等，2020）。建議醫療院所應該提供

充足且合適的教育訓練來幫助醫療人員適應安全針具，包括：（一） 新人訓練

納入安全針具課程、（二）提供隨選式教學影片。目前醫療院所大多會在採購新

針具時應該提供教育訓練，但對於引進針具後才到職的新人通常是經由資深人

員的教導來學會使用安全針具，也不一定會有統一標準的評值方式來確認新進

人員操作安全針具的正確性，建議可以在新人訓練的課程中安排院內安全針具

的使用課程，由經過認證的師資來教導與實作以確保新進人員了解正確的針具

使用知識。除了新人的訓練需要改善之外，醫療人員的工作科別與班別繁多，

醫療人員可能因為班別或是轉換單位等原因而錯過教育訓練，因此建議可將針

具課程錄製成影片後掛載於院內學習網路，供醫療人員在需要時可隨時點選，

讓錯過實體課程的工作者也能在使用針具前有足夠的資訊去了解正確的使用方

式。 

沒有便於使用安全針具的環境也是降低安全針具使用意願的一個可能因

素。若安全針具在使用前需經過額外的組裝，醫療人員更傾向可直接使用的一

般針具，建議院方應考量針具使用時的方便性，減少醫療人員額外組裝的動

作。醫療人員工作準備時的針具拿取與治療後的拋棄便利性也會影響其使用意

願；建議醫療院所應將安全針具擺放在醫療人員工作時方便可及的工作檯或工

作車中，並配合針具安全裝置特性配置便於拋棄針具的尖銳物收集盒，減少醫

療人員在取得與拋棄針具上所需的往返時間。 

從訪談中也可發現，台灣目前安全針具的替代範圍仍不夠全面；目前還有

許多治療項目沒有安全針具可應用，尤其又以醫師的治療項目最缺乏安全針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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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項，這也可能是影響醫師扎傷預防成效的其中一個原因。在台灣安全針具

法通過後，醫師扎傷率的降幅是醫療人員中最低的（吳雪菁等，2019），而台灣

醫師的常見治療項目包括放液、放置中心動靜脈導管等皆沒有安全針具可以使

用，但國際市場上其實有安全針具可以用在這些治療項目中。美國手術全期護

理學會的安全銳物指引就建議醫療人員應使用具有鈍針設計的縫合針、圓角設

計的手術刀片、以及具有刀片回縮功能的手術刀柄，來提升使用銳物時的安全

性（Spruce, 2016）。美國一家醫院使用以免縫合方式固定的安全中心靜脈管一

年後，中心靜脈管相關扎傷事件下降 5.25 件（Griswold et al., 2013），日本研究

則發現有引進安全縫合針的醫院扎傷率僅未引進醫院的一半（Fukuda & 

Yamanaka, 2016）。建議安全針具製造廠商應投入這些器具的安全設計研發或是

引進，也建議政府將上述品項的安全針具納入健保給付中，讓安全針具的保護

更加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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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針扎是醫療人員常發生的職業傷害，醫針扎後除了血液傳染疾病的傳染風險

可能增加之外也會增加醫療人員的焦慮與憂鬱感，進而影響病人安全。改用安

全針具是醫療院所中預防針扎的策略之一，安全針具可減少尖銳物在治療後暴

露在外，漸少針扎事件的發生。歐美國家與台灣透過設立安全針具法，提升安

全針具的使用來預防針扎。該法通過後針扎率的確有下降的情形，但有研究發

現安全針具並未被確實啟動，且仍有超過一半的扎傷事件應可被安全針具避

免。安全針具法對扎傷預防的成效以及推行時的困境值得探討。本研究使用整

合分析以確認國際間安全針具法在針扎預防上的成效；使用每百萬工時針扎率

發生比率了解台灣安全針具法實施後醫療人員針扎率的變化，並使用卜瓦松迴

歸分析探討安全針具替代率與每萬針具針扎率的關係；使用質性內容分析法探

索台灣實施安全針具法的實務困境，研究結果歸納如下： 

1. 安全針具法立法國家的針扎發生率顯著下降，且下降幅度明顯優於非立法國

家。但是安全針具法對醫師針扎預防的成效不像對護理人員有效，安全針具

立法後醫師取代護理人員成為針扎風險最高的族群。 

2. 台灣立法後整體醫療人員針扎風險只剩立法前的 0.54 倍，針具治療後以及不

當拋棄相關兩個針扎時機的風險一直到立法後仍持續降低；有引進安全針具

者的針扎風險比未引進者降低更多，而針扎預防的效果也持續較久。 

3. 安全針具法通過後拋棄式注射器、靜脈留置針、皮下注射針與角針的安全針

具替代率都明顯上升，皮爾森相關檢驗顯示立法後越多年安全針具替代率越

高。而安全針具替代率與每萬針具發生次數的卜瓦松迴歸分析發現，將安全

針具替代率提升到 90%以上，針扎風險可降低將近一半。 

4. 台灣實施安全針具法的實務困境有安全針具使用不夠便利以及安全針具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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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不全面兩大項。醫療人員認為安全針具使用不夠便利的原因為（1）沒

有真正好用的安全針具、（2）沒上過教育訓練、與（3）缺乏便於使用安全

針具的環境三項。而安全針具的替代範圍不全面主要在於台灣醫師的常見治

療項目包括放液、放置中心動靜脈導管等皆沒有安全針具可以使用。 

第二節 建議 

台灣安全針具法通過後，勞動部、衛福部以及醫策會等單位仍持續推動整

合針扎防治事項。勞動部做為台灣 EPINet 通報系統之管理單位，定期收集台灣

針扎事件資料，也不定期針對針扎危害預防成效製作評估報告。衛福部食藥署

定期更新公布通過許可之安全針具品項清單，發展安全針具申訴表供醫療院所

反應安全針具使用上之問題；健保署定期公告修正安全針具給付相關規定；疾

管署則以傳染病防治之角度，定期更新提供醫療院所扎傷及血液體液暴觸之感

染控制措施指引，為針扎之感染防治提供最新資訊的參考。醫策會則從醫品病

安之角度出發，進行針扎防治之推廣。然而本研究發現，在安全針具法通過

後，雖然針扎風險已下降不少，但在安全針具推廣實務上仍有以下建議： 

一、針具製造商可改善安全針具設計並增加安全針具所涵蓋之品項： 

1. 持續依照使用者回饋來改善現存安全針具的設計，例如減少裝置誤觸的機會

或簡化啟動方式。 

2. 研發或引進中心靜脈管、縫針等台灣未上市的安全針具，擴大安全針具的涵

蓋範圍。 

二、醫療院所可藉多種政策提高醫療人員之安全針具使用意願： 

1. 將各科部臨床使用者納入採購決策小組，以醫療人員使用經驗作為主要採購

參考條件，並讓不同部門、科別的醫療人員可依據各科個別性需求選用針

具。 

2. 規劃針具擺放處時將安全針具擺放在醫療人員工作時便於拿取處，並同時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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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具廢棄物特性配置便於拋棄針具之尖銳物收集盒。 

3. 由經過認證的師資於新人訓練中教導安全針具課程與實作，以確保新進人員

了解正確的針具使用知識。 

4. 提供隨選式教學影片，供醫療人員在需要時可隨時點選了解針具正確的使用

方式。 

三、對政府單位相關措施的建議： 

1. 食藥署可藉由收集醫療院所之意見，公布具多次不良反應事件的安全針具，

避免醫療院所再次選用。 

2. 健保署可擴大安全針具之給付範圍，增加縫針、手術刀、中心靜脈導管等安

全針具之給付。 

3. 勞動部或疾管署等針扎事件管理單位，可繼續落實針扎事件的通報，並針對

目前針扎防治成效較不佳的群體，規劃適用之針扎防治策略。 

四、未來學術研究方向 

1. 對於各醫療院所之安全針具替代率進行實際精確之調查，以更精準了解安全

針具替代率對針扎預防之影響。 

2. 醫師之針扎率在安全針具法通過後反而有上升的跡象，建議可從針扎事件低

報率的變化以及安全針具使用情形進行探討。 

3. 探討醫療院所中清潔、傳送人員支援人員的針扎發生率變化。 

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雖已於研究設計與統計分析盡力規劃，但仍有部分限制影響研究結

果，詳述如下： 

一、 確認國際間安全針具法的針扎預防成效 

1. 納入文章未提及安全針具的替代率。Frickmann 等（2016）與吳等（2019）

的研究提及安全針具替代率與針扎發生率間有負相關，安全針具替代率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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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針扎發生率越低（吳等，2019；Frickmann et al., 2016），但納入的立法

國家文章中有提及這兩者相關性的研究相當少，因此沒有明確的直接證據可

證明針扎率下降與安全針具法間的關係。 

2. 其他政策也可能影響針扎發生率的變化。過重的工作負擔與過長工時也是影

響針扎發生率的因素（Motaarefi et al., 2016）；本文的整合分析納入文章未提

及該國在制定針扎預防策略時是否有一併考量其他因素。 

3. 本文分析結果異質性 I2 為 64%～98%。高異質性是盛行率與發生率研究常見

的狀況，由於不同的族群、政策與結果測量時間的差異造成研究間多變的研

究環境 （Gheshlagh et al., 2018; Imrey, 2020; Munn et al., 2015; Tarigan et al., 

2015）。雖然本文在分析時已使用隨機效應方法但仍存在高異質性，可能會

影響統合分析的可解釋性（interpretability）及有用性（usefulness）。 

4. 雖然本文漏斗圖（Funnel plot）與 Egger’s test 結果顯示沒有刊登偏差，但納

入文章中發展中與中等收入國家的研究較少。除此之外本研究只從三個國際

資料庫與一個華語資料庫搜尋文獻，可能漏失能反映出其他國家實情的本土

性語言文章。雖然上述限制可能影響本文統合分析的可推論性，但研究結果

仍可刺激發展中國家考慮推動安全針具法，提高安全針具的使用率。 

二、 分析台灣安全針具法通過前後醫療人員針扎率的變化 

1. 此部分研究僅納入醫學中心與區域醫院，未收集分析到規模在地區醫院以下

的醫療院所、基層診所與長照機構之針扎率與安全替代率，無法確實代表台

灣醫療保健服務業之整體狀況。 

2. 估算之醫療人員工時無法確實反應醫師族群之工作時數，且本研究無法排除

低報率對針扎事件通報之影響，可能對針扎率計算結果造成影響。 

3. 健保資料庫考量研究倫理，無法攜出各醫院之針具購買量，僅能依醫院層級

取得整體性衛材採購資料，因此研究結果無法確實反應各醫院之安全針具替

代率，可能使變項間的相關性與卜瓦松模型分析結果出現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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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探索台灣實施安全針具法的實務困境 

1. 研究結果過於著重在護理人員的使用經驗。此質性研究受訪者中護理人員佔

88%，醫師僅佔 12%且沒有其他醫事人員；而依據我國主計處統計，至 2020

年底的機構執業醫事人員中，護理人員、醫師與其他醫事人員各佔 52.9%、

21.8%及 25.3%（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22）。與護理人員相比，醫師使用安全

針具的經驗較少，被安全針具扎傷的醫師也為數不多，造成招募醫師個案上的

困難，其他職類醫療人員則是因為在扎傷族群裡的佔比較低，也一樣有個案招

募上的困難，導致此部分研究的受訪者職類分布狀況與我國醫療人員分布狀

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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